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六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六十五年三月三十

日發布施行，作為實施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依據，迄今已歷經三十七

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本次修正

係因應國家推動重大政策之需要，增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經行政

院核定之重大政策所需，得於非都市土地設置臨時性設施之規定。另配

合經濟部於農村社區之養殖用地有民生用電及產業生產之必要，增訂容

許使用項目「公用事業設施」及其許可使用細目，爰擬具本規則第六條

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鑑於國家推動重大政策，常有設置臨時性設施之需求，為利重大政

策之推動，並兼顧土地使用管制秩序，明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報經行政院核定之重大政策所需臨時性設施，得以臨時使用方式辦

理。(修正條文第六條) 

二、 配合經濟部為通盤解決養殖用地民生用電及產業生產用電所需相關

電力設施之務實需求，於該用地增訂容許使用項目「公用事業設

施」，及其許可使用細目「輸配電鐵塔」、「電線桿」、「配電臺及開

關站」及「輸送電信、電力設施」等四目。（修正第六條附表一）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非都市土地經劃定

使用分區並編定使用地類

別，應依其容許使用之項

目及許可使用細目使用。

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認定為重大建設計畫或其

報經行政院核定之重大政

策所需之臨時性設施，經

徵得使用地之中央主管機

關及有關機關同意後，得

核准為臨時使用。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核准

時，應函請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將臨時使用用

途及期限等資料，依相關

規定程序登錄於土地參考

資訊檔。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及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負責監督確

實依核定計畫使用及依限

拆除恢復原狀。 

        前項容許使用及臨時

性設施，其他法律或依本

法公告實施之區域計畫有

禁止或限制使用之規定

者，依其規定。 

        海域用地以外之各種

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許

可使用細目及其附帶條件

如附表一；海域用地容許

使用項目及區位許可使用

細目如附表一之一。 

         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

執行要點，由內政部定

之。 

第六條  非都市土地經劃定

使用分區並編定使用地類

別，應依其容許使用之項

目及許可使用細目使用。

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認定為重大建設計畫所需

之臨時性設施，經徵得使

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同意後，得核准為

臨時使用。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於核准時，應函

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將臨時使用用途及期限等

資料，依相關規定程序登

錄於土地參考資訊檔。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

轄市、縣（市）政府應負

責監督確實依核定計畫使

用及依限拆除恢復原狀。 

        前項容許使用及臨時

性設施，其他法律或依本

法公告實施之區域計畫有

禁止或限制使用之規定

者，依其規定。 

        海域用地以外之各種

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許

可使用細目及其附帶條件

如附表一；海域用地容許

使用項目及區位許可使用

細目如附表一之一。 

         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

執行要點，由內政部定

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

辦理容許使用案件，得視

一、 鑑於國家推動重大政

策，常有設置臨時性

設施之需求，復依行

政院一百十五年一月

二十日及同年二月三

日會議決議，為利重

大政策之推動，並兼

顧土地使用管制秩

序，明定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報經行政

院核定之重大政策所

需之臨時性設施，得

以臨時使用方式辦

理，爰修正第一項規

定。 

二、 又為兼顧國土保育及

永續發展，並加強臨

時使用後續管理措

施，爰就報經行政院

核定之重大政策所需

之臨時性設施，應由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於報請行政院核定

時，併同就申請主

體、區位限制、使用

期限及監督管理等事

項訂定相關配套措

施，以維持該等臨時

使用土地之有序利

用，併予敘明。 

三、 其餘部分未修正。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

辦理容許使用案件，得視

實際需要，訂定審查作業

要點。 

實際需要，訂定審查作業

要點。 

 



 

 

 

第六條附表一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六條附表一 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 

使 用 地 類 別 
容 許 使 

用 項 目 

許 可 使 用 細 目 

附 帶 條 件 
免 經 申 請 許 

可 使 用 細 目 

需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使用細目 

一、甲種建築用地 
（一）住宅 

1.住宅   

2.民宿   

（二）日用品零

售及服務

設施 

1.零售設施   

2.批發設施   

3.倉儲設施   

4.營業及辦公處

所 
 

一、國際觀光旅
館、觀光旅
館、一般旅
館者，不得
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 

二、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一般
保護區者，
需經目的事
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
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
可。 

（三）農產品集散

批 發 運 銷

設施 

1.農（畜、水）產

品 之 集 散 場

（站）、堆積場

（站）、轉運場

（站）、拍賣場

（站）、批發及

零售場（站）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一) 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第六條附表一 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 

使 用 地 類 別 
容 許 使 

用 項 目 

許 可 使 用 細 目 

附 帶 條 件 
免 經 申 請 許 

可 使 用 細 目 

需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使用細目 

一、甲種建築用地 

 

 

 

 

 

 

 

 

 

 

 

 

 

 

 

 

 

 

 

 

 

 

 

 

 

 

 

 

 

（一）住宅 
1.住宅   

2.民宿   

（二）日用品零售

及 服 務 設

施 

1.零售設施   

2.批發設施   

3.倉儲設施   

4.營業及辦公處

所 
 

一、 國際觀光旅
館、觀光旅
館、一般旅
館者，不得
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 

二、 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一般
保護區者，
需經目的事
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
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
可。 

（三）農產品集散

批 發 運 銷

設施 

1.農（畜、水）產

品 之 集 散 場

（站）、堆積場

（站）、轉運場

（站）、拍賣場

（站）、批發及

零售場（站）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一) 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未修正。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2.其他農產品集

散批發運銷設

施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一)使用面積一

百五十平方

公尺以上，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四）農作產銷

設施 

1.育苗作業室   

2.菇類栽培設施   

3.溫室或網室   

4.作物栽培及培
養設施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2.其他農產品集

散批發運銷設

施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一)使用面積一

百五十平方

公尺以上，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四）農作產銷設

施 

1.育苗作業室   

2.菇類栽培設施   

3.溫室或網室   

4.作物栽培及培

養設施 
  



 

 

 

5.堆肥舍（場）  

一、使用面積一百

五十平方公

尺以上者，不

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符合下列各款

規定者，需經

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

及有關機關

許可： 

(一)使用面積未

達一百五十

平方公尺，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

以上，且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一般保

護區。 

6.農機具室   

7.乾燥機房、碾米

機房 
  

8.曬場   

9.管理室、農業資

材室 
  

10.農田灌溉排水

設施 
  

11.農產品集貨運

銷處理室（含

集貨及包裝處

理場所、冷藏

冷凍及儲存場

所）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一)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 

5.堆肥舍（場）  

一、使用面積一百

五十平方公

尺以上者，不

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符合下列各款

規定者，需經

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

及有關機關

許可： 

(一)使用面積未

達一百五十

平方公尺，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

以上，且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一般保

護區。 

6.農機具室   

7.乾燥機房、碾米

機房 
  

8.曬場   

9.管理室、農業資

材室 
  

10.農田灌溉排水

設施 
  

11.農產品集貨運

銷處理室（含

集貨及包裝處

理場所、冷藏

冷凍及儲存場

所）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一)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12.農產品批發零

售場（站） 
  

13.消毒室或燻蒸

室 
  

14.自產農產品附

屬加工設施 
  

15.農路   

16.其他農作產銷

設施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一)使用面積一

百五十平方

公尺以上，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12.農產品批發零

售場（站） 
  

13.消毒室或燻蒸

室 
  

14.自產農產品附

屬加工設施 
  

15.農路   

16.其他農作產銷

設施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一)使用面積一

百五十平方

公尺以上，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五）畜牧設施 

1.畜舍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一)使用面積一

百五十平方

公尺以上，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2.禽舍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一)使用面積一

百五十平方

公尺以上，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3.孵化場   

4.畜禽停棲場及

運動場 
  

5.水池（水禽飼養

用） 
  

6.管理室   

（五）畜牧設施 

1.畜舍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一)使用面積一

百五十平方

公尺以上，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2.禽舍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一)使用面積一

百五十平方

公尺以上，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3.孵化場   

4.畜禽停棲場及

運動場 
  

5.水池（水禽飼養

用） 
  

6.管理室   

7.畜牧污染處理  一、不得位於全國



 

 

 

7.畜牧污染處理

設施 
 

一、不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 

二、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區

者，需經目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

機關許可。 

8.堆肥舍（場）  

一、使用面積一百

五十平方公尺

以上者，不得

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符合下列各款

規定者，需經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

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一)使用面積未

達一百五十

平方公尺，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

以上，且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一般保
護區。 

設施 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 

二、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區

者，需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

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

機關許可。 

8.堆肥舍（場）  

一、使用面積一百

五十平方公尺

以上者，不得

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

區。 

二、符合下列各款

規定者，需經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

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一)使用面積未

達一百五十

平方公尺，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

以上，且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一般保

護區。 



 

 

 

9.死廢畜禽處理

設施 
 

一、不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一般保

護區者，需經

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

及有關機關

許可。 

10.青貯塔（窖）   

11.飼（芻）料調

配或倉儲設施 
  

12.畜禽產品轉運

場（站）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一)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13.畜禽產品處理

設施 
 

一、不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點
五 公 頃 以
上，且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一般保護區
者，需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
關、使用地主

9.死廢畜禽處理

設施 
 

一、不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一般保

護區者，需經

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

及有關機關

許可。 

10.青貯塔（窖）   

11.飼（芻）料調

配或倉儲設施 
  

12.畜禽產品轉運

場（站）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一)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13.畜禽產品處理

設施 
 

一、不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點

五 公 頃 以

上，且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一般保護區

者，需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

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14.畜禽屠宰分切

場 
 

一、不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點

五 公 頃 以

上，且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一般保護區

者，需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

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15.榨乳及儲乳設

施 
  

16.其他畜牧設施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一)使用面積一

百五十平方

公尺以上，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六）鄉村教育

設施 

1.幼兒園   

2.其他教育設施   

（七）行政及文

教設施 

1.鄉（鎮、市）民

代 表 會 及 鄉

（鎮、市）公所 

  

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14.畜禽屠宰分切

場 
 

一、不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點

五 公 頃 以

上，且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一般保護區

者，需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

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15.榨乳及儲乳設

施 
  

16.其他畜牧設施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一)使用面積一

百五十平方

公尺以上，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六）鄉村教育設

施 

1.幼兒園   

2.其他教育設施   

（七）行政及文教

設施 

1.鄉（鎮、市）民

代 表 會 及 鄉

（鎮、市）公所 

  



 

 

 

2.村里辦公處及

集會所 
  

3.圖書館   

4.農民組織及農

業推廣設施 
  

5.電影放映場所   

6.藝文展演場所   

7.政府機關   

8.其他行政及文

教設施 
  

（八）衛生及福

利設施 

1.醫療機構   

2.衛生所（室）   

3.護理機構及精

神復健機構 
  

4.老人福利機構   

5.兒童少年婦女

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 

  

6.社區活動中心

及社會救助機

構 

  

7.托嬰中心   

8.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 
  

9.其他衛生及福

利設施 
  

（九）公用事業

設施 

1.郵政局所及郵

件處理場 
  

2.電信公司營運

處（所） 
  

3.電信線路中心

及機房設施 
  

4.電信、微波收發

站（含基地臺） 
  

5.天然氣事業球

型儲氣槽、管槽

等儲氣設備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2.村里辦公處及

集會所 
  

3.圖書館   

4.農民組織及農

業推廣設施 
  

5.電影放映場所   

6.藝文展演場所   

7.政府機關   

8.其他行政及文

教設施 
  

（八）衛生及福利

設施 

1.醫療機構   

2.衛生所（室）   

3.護理機構及精

神復健機構 
  

4.老人福利機構   

5.兒童少年婦女

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 

  

6.社區活動中心

及社會救助機

構 

  

7.托嬰中心   

8.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 
  

9.其他衛生及福

利設施 
  

（九）公用事業設

施 

1.郵政局所及郵

件處理場 
  

2.電信公司營運

處（所） 
  

3.電信線路中心

及機房設施 
  

4.電信、微波收發

站（含基地臺） 
  

5.天然氣事業球

型儲氣槽、管槽

等儲氣設備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

關及有關機關許

可。 



 

 

 

6.液化石油氣及

其他可燃性高

壓氣體容器儲

存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7.加油站、加氣站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8.發電、輸電、配

電、變電等設施 
  

9.自來水設施   

10.抽水站   

11.國防設施   

12.警察分局、駐

在所、檢查哨

或消防分小隊 

  

13.油庫、輸油設

施、輸氣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14.天然氣事業加

壓站、整壓站

及其他有關之

設備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15.海堤設施   

16.人行步道、涼

亭、公廁設施 
  

6.液化石油氣及

其他可燃性高

壓氣體容器儲

存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

關及有關機關許

可。 

7.加油站、加氣站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

關及有關機關許

可。 

8.發電、輸電、配

電、變電等設施 
  

9.自來水設施   

10.抽水站   

11.國防設施   

12.警察分局、駐

在所、檢查哨

或消防分小隊 

  

13.油庫、輸油設

施、輸氣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

關及有關機關許

可。 

14.天然氣事業加

壓站、整壓站

及其他有關之

設備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

關及有關機關許

可。 

15.海堤設施   

16.人行步道、涼

亭、公廁設施 
  



 

 

 

17.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無線及

有線電視、廣

播電臺及其相

關設施 

  

18.自來水公司施

設之簡易自來

水工程設施、

自來水、淨水

設 備 、 配 水

池、加壓站及

管線工程等設

施 

  

 

19.一般廢棄物資

源回收貯存設

施 

一、不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回收貯存項目

以依廢棄物

清理法第五

條第六項公

告之一般廢

棄物回收項

目及依同法

第十五條第

二項公告應

回收之物品

或其包裝、容

器經食用或

使用後產生

之一般廢棄

物為限。但農

藥廢容器、環

境衛生用藥

廢容器、廢機

動車輛、廢輪

胎、廢鉛蓄電

池除外。 

20.公路汽車客運

業、市區汽車

客運業（場站）

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17.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無線及

有線電視、廣

播電臺及其相

關設施 

  

18.自來水公司施

設之簡易自來

水工程設施、

自來水、淨水

設 備 、 配 水

池、加壓站及

管線工程等設

施 

  

 

19.一般廢棄物資

源回收貯存設

施 

一、不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回收貯存項目

以依廢棄物

清理法第五

條第六項公

告之一般廢

棄物回收項

目及依同法

第十五條第

二項公告應

回收之物品

或其包裝、容

器經食用或

使用後產生

之一般廢棄

物為限。但農

藥廢容器、環

境衛生用藥

廢容器、廢機

動車輛、廢輪

胎、廢鉛蓄電

池除外。 

20.公路汽車客運

業、市區汽車

客運業（場站）

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

關及有關機關許

可。 



 

 

 

21.水力發電輸水

管設施 
  

22.其他公用事業

設施 
  

（十）無公害性

小型工業

設施 

無公害性小型工

業設施 
 

一、不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經環境保護機

關審查符合

環境保護法

規規定管制

標準之製造

加工業。 

三、動力（含電熱）

不得超過一

一．二五瓩。

但空調冷氣

設備不在此

限。 

四、作業廠房最大

基層建築面

積，不得超過

一百平方公

尺。 

（十一）宗教建

築 

1.寺廟   

2.教會（堂）   

3.其他宗教建築

物 
  

（十二）再生能

源相關

設施 

1.再生能源發電

設施 
 

一、本款各目使用

面積一百五十

平方公尺以上

者，不得位於

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本款各目符合

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

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

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

可： 

21.水力發電輸水

管設施 
  

22.其他公用事業

設施 
  

（十）無公害性小

型 工 業 設

施 

無公害性小型工

業設施 
 

一、不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經環境保護機

關審查符合

環境保護法

規規定管制

標準之製造

加工業。 

三、動力（含電熱）

不得超過一

一．二五瓩。

但空調冷氣

設備不在此

限。 

四、作業廠房最大

基層建築面

積，不得超過

一百平方公

尺。 

（十一）宗教建築 

1.寺廟   

2.教會（堂）   

3.其他宗教建築

物 
  

（十二）再生能源

相 關 設

施 

1.再生能源發電

設施 
 

一、本款各目使用

面積一百五

十平方公尺

以上者，不得

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 

二、本款各目符合

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

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

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

可： 

(一)使用面積未



 

 

 

(一)使用面積未

達一百五十

平方公尺，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三、沼氣發電、一

般廢棄物及

一般事業廢

棄物為再生

能源者除外。 

2.再生能源熱能

設施 
 

沼氣發電、一般

廢棄物及一般事

業廢棄物為再生

能源者除外。 

3.再生能源衍生

燃料及其相關

設施 

 

沼氣發電、一般

廢棄物及一般事

業廢棄物為再生

能源者除外。 

4.再生能源輸送

管線設施 
  

5.其他再生能源

相關設施 
  

（十三）溫泉井

及溫泉

儲槽 

 溫泉井及溫泉儲槽 

一、不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合計

不得超過三

十平方公尺。 

（十四）兒童課後

照 顧 服

務中心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中心 
 

 

達一百五十

平方公尺，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三、沼氣發電、一

般廢棄物及

一般事業廢

棄物為再生

能源者除外。 

2.再生能源熱能

設施 
 

沼氣發電、一般廢

棄物及一般事業

廢棄物為再生能

源者除外。 

3.再生能源衍生

燃料及其相關

設施 

 

沼氣發電、一般廢

棄物及一般事業

廢棄物為再生能

源者除外。 

4.再生能源輸送

管線設施 
  

5.其他再生能源

相關設施 
  

（十三）溫泉井及

溫 泉 儲

槽 

 溫泉井及溫泉儲槽 

一、不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合計

不得超過三

十平方公尺。 

（十四）兒童課後

照 顧 服

務中心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中心 
 

 



 

 

 

(十五)動物保護相

關設施 

1.動物保護、收

容、照護相關設

施 

 

一、本款各目需經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 

二、本款各目符合

下列各款規定

者，需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

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

機關許可： 

(一)使用面積一

百五十平方

公尺以上，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2. 寵物繁殖 ( 買

賣)、寄養、訓練

設施 

  

3.其他動物保護設

施 
 

 

 

(十五)動物保護

相 關 設

施 

1.動物保護、收

容、照護相關設

施 

 

一、本款各目需經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 

二、本款各目符合

下列各款規定

者，需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

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

機關許可： 

(一)使用面積一

百五十平方

公尺以上，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2. 寵 物 繁 殖 ( 買

賣)、寄養、訓

練設施 

 

 

3.其他動物保護設

施 
 

 

 

二、乙種建築用地 （一）住宅 同甲種建築用地 

（二）鄉村教育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三）行政及文

教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四）衛生及福

利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五）安全設施 

1.警政及其他警

衛設施 
  

2.消防設施   

3.其他安全設施   

（六）宗教建築 同甲種建築用地 

二、乙種建築用地 （一）住宅 同甲種建築用地 

（二）鄉村教育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三）行政及文

教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四）衛生及福

利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五）安全設施 

1.警政及其他警

衛設施 
  

2.消防設施   

3.其他安全設施   

（六）宗教建築 同甲種建築用地 

未修正。 



 

 

 

（七）日用品零

售及服務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八）公用事業

設施 

1.郵政局所及郵

件處理場 
  

2.電信公司營運

處（所） 
  

3.電信線路中心

及機房設施 

  

4.電信、微波收發

站（含基地臺） 

  

5.加油站、加氣站 

 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

用地主管機關

及有關機關許

可。 

6.發電、輸電、配

電、變電等設施 

  

7.自來水設施   

8.抽水站   

9.國防設施   

10.警察分局、駐

在所、檢查哨

或消防分小隊 

  

11.天然氣事業加

壓站、整壓站

及其他有關之

設備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12.海堤設施   

13.人行步道、涼

亭、公廁設施 

  

14.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無線及

有線電視、廣

播電臺及其相

關設施 

  

（七）日用品零

售及服務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八）公用事業

設施 

1.郵政局所及郵

件處理場 
  

2.電信公司營運

處（所） 
  

3.電信線路中心

及機房設施 

  

4.電信、微波收發

站（含基地臺） 

  

5.加油站、加氣站 

 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

用地主管機關

及有關機關許

可。 

6.發電、輸電、配

電、變電等設施 

  

7.自來水設施   

8.抽水站   

9.國防設施   

10.警察分局、駐

在所、檢查哨

或消防分小隊 

  

11.天然氣事業加

壓站、整壓站

及其他有關之

設備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12.海堤設施   

13.人行步道、涼

亭、公廁設施 

  

14.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無線及

有線電視、廣

播電臺及其相

關設施 

  



 

 

 

15.自來水公司施

設之簡易自來

水工程設施、

自來水、淨水

設 備 、 配 水

池、加壓站及

管線工程等設

施 

  

 

16.一般廢棄物資

源回收貯存設

施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回收貯存項

目以依廢棄

物清理法第

五條第六項

公告之一般

廢棄物回收

項目及依同

法第十五條

第二項公告

應回收之物

品 或 其 包

裝、容器經

食用或使用

後產生之一

般廢棄物為

限。但農藥

廢容器、環

境衛生用藥

廢容器、廢

機動車輛、

廢輪胎、廢

鉛蓄電池除

外。 

17.公路汽車客運

業、市區汽車

客運業（場站）

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

用地主管機關

及有關機關許

可。 

18.水力發電輸水

管設施 
  

15.自來水公司施

設之簡易自來

水工程設施、

自來水、淨水

設 備 、 配 水

池、加壓站及

管線工程等設

施 

  

 

16.一般廢棄物資

源回收貯存設

施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回收貯存項

目以依廢棄

物清理法第

五條第六項

公告之一般

廢棄物回收

項目及依同

法第十五條

第二項公告

應回收之物

品 或 其 包

裝、容器經

食用或使用

後產生之一

般廢棄物為

限。但農藥

廢容器、環

境衛生用藥

廢容器、廢

機動車輛、

廢輪胎、廢

鉛蓄電池除

外。 

17.公路汽車客運

業、市區汽車

客運業（場站）

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

用地主管機關

及有關機關許

可。 

18.水力發電輸水

管設施 
  



 

 

 

19.其他公用事業

設施 
  

（九）無公害性

小型工業

設施 

無公害性小型工

業設施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經環境保護

機關審查符

合環境保護

法規規定管

制標準之製

造加工業。 

三、動力（含電

熱）不得超

過一一．二

五瓩。但空

調 冷 氣 設

備 不 在 此

限。 

四、作業廠房最

大基層建築

面積，不得

超過二百平

方公尺。 

（十）農作產銷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十一）畜牧設

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十二）水產養

殖設施 

1.養殖池   

2.飼料調配及儲

藏室 
  

3.管理室   

19.其他公用事業

設施 
  

（九）無公害性

小型工業

設施 

無公害性小型工

業設施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經環境保護

機關審查符

合環境保護

法規規定管

制標準之製

造加工業。 

三、動力（含電

熱）不得超

過一一．二

五瓩。但空

調 冷 氣 設

備 不 在 此

限。 

四、作業廠房最

大基層建築

面積，不得

超過二百平

方公尺。 

（十）農作產銷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十一）畜牧設

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十二）水產養

殖設施 

1.養殖池   

2.飼料調配及儲

藏室 
  

3.管理室   



 

 

 

4.自產水產品集

貨包裝加工處

理設施 (含轉

運、冷藏冷凍、

儲存場所及蓄

養池)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使用地主管機關

及有關機關許

可： 

(一)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5.養殖污染防治

設施 
  

6.抽水機房   

7.循環水設施   

8.電力室   

9.室內循環水養

殖設施 
  

10.一般室內養殖

設施 
  

11.蓄水池   

12.進排水道   

13.其他水產養殖

經營設施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使用地主管機關

及有關機關許

可： 

(一)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十三）遊憩設 1.兒童遊憩場   

4.自產水產品集

貨包裝加工處

理設施 (含轉

運、冷藏冷凍、

儲存場所及蓄

養池)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使用地主管機關

及有關機關許

可： 

(一)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5.養殖污染防治

設施 
  

6.抽水機房   

7.循環水設施   

8.電力室   

9.室內循環水養

殖設施 
  

10.一般室內養殖

設施 
  

11.蓄水池   

12.進排水道   

13.其他水產養殖

經營設施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使用地主管機關

及有關機關許

可： 

(一)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十三）遊憩設 1.兒童遊憩場   



 

 

 

施 

 

2.青少年遊憩場   

3.小型公園或里

鄰公園 
  

4.室內桌球館或

撞球場 
  

5.球場、溜冰場或

游泳池 
  

6.其他室內及小

型遊憩設施 
  

7.其他室內及小

型運動設施 
  

（十四）交通設

施 

1.氣象局及其設

備 
  

2.氣象觀測站、地

震測報站、海象

觀測站、水文觀

測站 

  

3.雷達站   

4.電信線路中心

及機房、衛星

站、地平發射站 

  

5.民用航空站、助

航設施 
 

民用航空站位於

全國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者，需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

關、使用地主管

機關及有關機關

許可。 

6.道路之養護、監

理安全等設施 
 

 

7.汽車修理業   

8.汽車運輸業場

站、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9.駕駛訓練班   

10.道路鐵路港灣

及其設施 
  

11.停車場   

施 

 

2.青少年遊憩場   

3.小型公園或里

鄰公園 
  

4.室內桌球館或

撞球場 
  

5.球場、溜冰場或

游泳池 
  

6.其他室內及小

型遊憩設施 
  

7.其他室內及小

型運動設施 
  

（十四）交通設

施 

1.氣象局及其設

備 
  

2.氣象觀測站、地

震測報站、海象

觀測站、水文觀

測站 

  

3.雷達站   

4.電信線路中心

及機房、衛星

站、地平發射站 

  

5.民用航空站、助

航設施 
 

民用航空站位於

全國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者，需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

關、使用地主管

機關及有關機關

許可。 

6.道路之養護、監

理安全等設施 
 

 

7.汽車修理業   

8.汽車運輸業場

站、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9.駕駛訓練班   

10.道路鐵路港灣

及其設施 
  

11.停車場   



 

 

 

12.貨櫃集散站  

不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 

13.道路收費站、

道路服務及管

理設施 

  

14.其他交通設施   

（十五）水源保

護及水

土保持

設施 

1.保育水土所採

之保育設施 
  

2.保護水源之職

工辦公室及宿

舍 

  

3.自來水取水處

理、管理及配送

設施 

  

4.水庫及與水庫

有關的構造物

及設施 

  

5.水文觀測設施   

6.其他水源保護

及水土保持設

施 

  

（十六）農產品

集散批

發運銷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十七）再生能

源相關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十八）溫泉井及

溫泉儲

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十九）兒童課後

照顧服

務中心 

同甲種建築用地 

(二十)動物保護

相 關 設

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12.貨櫃集散站  

不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 

13.道路收費站、

道路服務及管

理設施 

  

14.其他交通設施   

（十五）水源保

護及水

土保持

設施 

1.保育水土所採

之保育設施 
  

2.保護水源之職

工辦公室及宿

舍 

  

3.自來水取水處

理、管理及配送

設施 

  

4.水庫及與水庫

有關的構造物

及設施 

  

5.水文觀測設施   

6.其他水源保護

及水土保持設

施 

  

（十六）農產品

集散批

發運銷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十七）再生能

源相關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十八）溫泉井及

溫泉儲

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十九）兒童課後

照顧服

務中心 

同甲種建築用地 

(二十)動物保護

相 關 設

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三、丙種建築用地 （一）住宅 同甲種建築用地 

（二）鄉村教育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三）行政及文

教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三、丙種建築用地 （一）住宅 同甲種建築用地 

（二）鄉村教育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三）行政及文

教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未修正。 



 

 

 

（四）衛生及福

利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五）安全設施 同乙種建築用地 

（六）宗教建築 同甲種建築用地 

（七）日用品零

售及服務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八）公用事業

設施 

1.郵政局所及郵

件處理場 
  

2.電信公司營運

處（所） 
  

3.電信線路中心

及機房設施 
  

4.電信、微波收發

站（含基地臺） 
  

5.天然氣事業球

型儲氣槽、管槽

等儲氣設備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6.液化石油氣及

其他可燃性高

壓氣體容器儲

存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7.加油站、加氣站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8.發電、輸電、配

電、變電等設施 
  

9.自來水設施   

10.抽水站   

11.國防設施   

12.警察分局、駐

在所、檢查哨

或消防分小隊 

  

（四）衛生及福

利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五）安全設施 同乙種建築用地 

（六）宗教建築 同甲種建築用地 

（七）日用品零

售及服務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八）公用事業

設施 

1.郵政局所及郵

件處理場 
  

2.電信公司營運

處（所） 
  

3.電信線路中心

及機房設施 
  

4.電信、微波收發

站（含基地臺） 
  

5.天然氣事業球

型儲氣槽、管槽

等儲氣設備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6.液化石油氣及

其他可燃性高

壓氣體容器儲

存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7.加油站、加氣站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8.發電、輸電、配

電、變電等設施 
  

9.自來水設施   

10.抽水站   

11.國防設施   

12.警察分局、駐

在所、檢查哨

或消防分小隊 

  



 

 

 

13.油庫、輸油設

施、輸氣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

用地主管機關

及有關機關許

可。 

14.天然氣事業加

壓站、整壓站

及其他有關之

設備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15.海堤設施   

16.人行步道、涼

亭、公廁設施 
  

17.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無線及

有線電視、廣

播電臺及其相

關設施 

  

18.自來水公司施

設之簡易自來

水工程設施、

自來水、淨水

設 備 、 配 水

池、加壓站及

管線工程等設

施 

  

19.一般廢棄物回

收貯存清除處

理設施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本規則中華

民國一百零

二年九月二

十一日修正

生 效 後 設

置，且回收

貯存清除處

理之項目包

含農藥廢容

器、環境衛

13.油庫、輸油設

施、輸氣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

用地主管機關

及有關機關許

可。 

14.天然氣事業加

壓站、整壓站

及其他有關之

設備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15.海堤設施   

16.人行步道、涼

亭、公廁設施 
  

17.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無線及

有線電視、廣

播電臺及其相

關設施 

  

18.自來水公司施

設之簡易自來

水工程設施、

自來水、淨水

設 備 、 配 水

池、加壓站及

管線工程等設

施 

  

19.一般廢棄物回

收貯存清除處

理設施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本規則中華

民國一百零

二年九月二

十一日修正

生 效 後 設

置，且回收

貯存清除處

理之項目包

含農藥廢容

器、環境衛



 

 

 

生用藥廢容

器、廢機動

車輛、廢輪

胎或廢鉛蓄

電池者，於

設置前需經

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使

用地主管機

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20.公路汽車客運

業、市區汽車

客運業（場站）

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

用地主管機關

及有關機關許

可。 

21.水力發電輸水

管設施 
  

22.其他公用事業

設施 
  

（九）無公害性

小型工業

設施 

同乙種建築用地 

（十）農作產銷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十一）畜牧設

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十二）水產養

殖設施 
同乙種建築用地 

（十三）遊憩設

施 
同乙種建築用地 

（十四）戶外遊

憩設施 

1.公園   

2.綜合運動場   

3.露營野餐設施   

4.動物園   

5.滑雪設施   

6.登山設施   

7.纜車及附帶設

施 
  

8.高爾夫球場與

其附屬建築物

及設施 

  

9.馬場   

生用藥廢容

器、廢機動

車輛、廢輪

胎或廢鉛蓄

電池者，於

設置前需經

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使

用地主管機

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20.公路汽車客運

業、市區汽車

客運業（場站）

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

用地主管機關

及有關機關許

可。 

21.水力發電輸水

管設施 
  

22.其他公用事業

設施 
  

（九）無公害性

小型工業

設施 

同乙種建築用地 

（十）農作產銷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十一）畜牧設

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十二）水產養

殖設施 
同乙種建築用地 

（十三）遊憩設

施 
同乙種建築用地 

（十四）戶外遊

憩設施 

1.公園   

2.綜合運動場   

3.露營野餐設施   

4.動物園   

5.滑雪設施   

6.登山設施   

7.纜車及附帶設

施 
  

8.高爾夫球場與

其附屬建築物

及設施 

  

9.馬場   



 

 

 

10.滑翔設施   

11.野外健身訓練

設施 
  

12.海水浴場   

13.園藝設施   

14.垂釣設施   

15.噴水池   

16.小型遊憩船艇

停泊設施 
  

17.超輕型載具起

降場 
  

18.無動力飛行運

動設施 
 

應依無動力飛

行運動相關法

規辦理。 

19.其他戶外遊憩

設施 
  

20.其他戶外運動

設施 
  

（十五）觀光遊

憩管理

服務設

施 

1.國際觀光旅館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一般

保護區者，

需經目的事

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

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

可。 

10.滑翔設施   

11.野外健身訓練

設施 
  

12.海水浴場   

13.園藝設施   

14.垂釣設施   

15.噴水池   

16.小型遊憩船艇

停泊設施 
  

17.超輕型載具起

降場 
  

18.無動力飛行運

動設施 
 

應依無動力飛

行運動相關法

規辦理。 

19.其他戶外遊憩

設施 
  

20.其他戶外運動

設施 
  

（十五）觀光遊

憩管理

服務設

施 

1.國際觀光旅館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一般

保護區者，

需經目的事

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

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

可。 



 

 

 

2.觀光旅館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一般

保護區者，

需經目的事

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

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

可。 

3.一般旅館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一般

保護區者，

需經目的事

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

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

可。 

4.餐飲住宿設施   

5.風景區管理服

務設施（管理處

所、遊客中心、

展 示 陳 列 設

施、門票、收費

站、停車場、眺

望臺、公廁） 

  

6.水族館   

7.文物展示中心   

2.觀光旅館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一般

保護區者，

需經目的事

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

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

可。 

3.一般旅館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一般

保護區者，

需經目的事

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

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

可。 

4.餐飲住宿設施   

5.風景區管理服

務設施（管理處

所、遊客中心、

展 示 陳 列 設

施、門票、收費

站、停車場、眺

望臺、公廁） 

  

6.水族館   

7.文物展示中心   



 

 

 

8.汽車客運業設

施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9.觀光零售服務

站 
  

10.涼亭   

11.游泳池  
係屬附設游泳池

設施。 

12.花棚花架   

13.藝品特產店   

14.其他遊憩服務

及管理設施 
  

（十六）水源保

護及水

土保持

設施 

同乙種建築用地 

（十七）交通設

施 
同乙種建築用地 

（十八）農產品

集散批

發運銷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十九）森林遊

樂設施 

1.管制、收費設施  

本款各目限於森

林遊樂區設置管

理辦法核定之森

林遊樂區範圍。 

2.管理及服務展

示設施 

  

3.平面停車場及

相關設施 
  

4.水土保持設施   

5.環境保護設施   

6.資源保育維護

設施 
  

7.安全防護設施   

8.營林設施   

9.標示解說設施   

10.步道設施   

11.住宿、餐飲設

施 
  

8.汽車客運業設

施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9.觀光零售服務

站 
  

10.涼亭   

11.游泳池  
係屬附設游泳池

設施。 

12.花棚花架   

13.藝品特產店   

14.其他遊憩服務

及管理設施 
  

（十六）水源保

護及水

土保持

設施 

同乙種建築用地 

（十七）交通設

施 
同乙種建築用地 

（十八）農產品

集散批

發運銷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十九）森林遊

樂設施 

1.管制、收費設施  

本款各目限於森

林遊樂區設置管

理辦法核定之森

林遊樂區範圍。 

2.管理及服務展

示設施 

  

3.平面停車場及

相關設施 
  

4.水土保持設施   

5.環境保護設施   

6.資源保育維護

設施 
  

7.安全防護設施   

8.營林設施   

9.標示解說設施   

10.步道設施   

11.住宿、餐飲設

施 
  



 

 

 

12.其他森林遊樂

設施 
  

（二十）再生能

源相關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二十一）溫泉
井 及
溫 泉
儲槽 

同甲種建築用地 

（二十二）兒童
課 後
照 顧
服 務
中心 

同甲種建築用地 

(二十三)動物保
護相關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12.其他森林遊樂

設施 
  

（二十）再生能

源相關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二十一）溫泉
井 及
溫 泉
儲槽 

同甲種建築用地 

（二十二）兒童
課 後
照 顧
服 務
中心 

同甲種建築用地 

(二十三)動物保
護相關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四、丁種建築用地 

（一）工業設施 

1.廠房或相關生

產設施 
 

一、本款各目不

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 、 特 定 農 業

區、一般農

業區、鄉村

區及森林區

除既有工廠

及相關生產

設施外，限

於經直轄市

或縣（市）

政府認定之

低污染事業

使用，其依

建築法規規

定應申請建

造執照或雜

項執照者，

應檢附直轄

市或縣（市）

政府核發之

低污染事業

文件。 

2.附屬辦公室   

3.附屬倉庫   

4.附屬生產實驗

或訓練房舍 
  

5.附屬單身員工

宿舍 
  

四、丁種建築用地 

（一）工業設施 

1.廠房或相關生

產設施 
 

一、本款各目不

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 、 特 定 農 業

區、一般農

業區、鄉村

區及森林區

除既有工廠

及相關生產

設施外，限

於經直轄市

或縣（市）

政府認定之

低污染事業

使用，其依

建築法規規

定應申請建

造執照或雜

項執照者，

應檢附直轄

市或縣（市）

政府核發之

低污染事業

文件。 

2.附屬辦公室   

3.附屬倉庫   

4.附屬生產實驗

或訓練房舍 
  

5.附屬單身員工

宿舍 
  

未修正。 



 

 

 

6.附屬露天設施

或堆置場所 
  

7.附屬停車場等

必要設施 
  

8.防治公害設備   

9.工廠對外通路   

10.兼營工廠登記

產品有關之買

賣業務 

 
不得單純經營買

賣業務。 

11.高壓氣體製造

設備及其他附

屬設備 

  

12.工業技術開發

或研究發展設

施 

  

13.汽車修理業   

14.倉儲設施（賣

場除外） 
  

15.綠帶及遊憩設

施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者。 

16.教育設施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或核准

設置幼兒園者。 

17.社區安全設施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者。 

18.標準廠房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者。 

19.加油站及汽車

加氣站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者。 

20.公共及公用事

業設施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或核准

設置者。 

 21.運輸倉儲設施  

22.轉運設施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者。 

23.職業訓練及創

業輔導設施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者。 

6.附屬露天設施

或堆置場所 
  

7.附屬停車場等

必要設施 
  

8.防治公害設備   

9.工廠對外通路   

10.兼營工廠登記

產品有關之買

賣業務 

 
不得單純經營買

賣業務。 

11.高壓氣體製造

設備及其他附

屬設備 

  

12.工業技術開發

或研究發展設

施 

  

13.汽車修理業   

14.倉儲設施（賣

場除外） 
  

15.綠帶及遊憩設

施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者。 

16.教育設施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或核准

設置幼兒園者。 

17.社區安全設施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者。 

18.標準廠房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者。 

19.加油站及汽車

加氣站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者。 

20.公共及公用事

業設施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或核准

設置者。 

 21.運輸倉儲設施  

22.轉運設施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者。 

23.職業訓練及創

業輔導設施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者。 



 

 

 

24.試驗研究設施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者。 

25.專業辦公大樓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者。 

26.環境保護及景

觀維護設施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者。 

27.企業營運總部  

以經中央主管機

關依產業創新條

例第二十五條及

營運總部認定辦

法相關規定核定

者為限。 

28.衛生及福利設

施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或核准

設 置 托 嬰 中 心

者。 

29.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中心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或核准

設置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中心者。 

30.其他工業設施   

（二）工業社區 

1.社區住宅  

一、本款各目不

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本款各目限

於已開發工

業區且規劃

有案者。 

2.社區教育設施   

3.社區遊憩設施   

4.社區衛生及福

利設施 
  

5.社區日用品零

售及服務設施 
  

6.社區行政及文

教設施 
  

7.社區消防及安

全設施 
  

8.社區交通設施   

24.試驗研究設施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者。 

25.專業辦公大樓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者。 

26.環境保護及景

觀維護設施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者。 

27.企業營運總部  

以經中央主管機

關依產業創新條

例第二十五條及

營運總部認定辦

法相關規定核定

者為限。 

28.衛生及福利設

施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或核准

設 置 托 嬰 中 心

者。 

29.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中心 
 

限於已開發工業

區並經工業主管

機關規劃或核准

設置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中心者。 

30.其他工業設施   

（二）工業社區 

1.社區住宅  

一、本款各目不

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本款各目限

於已開發工

業區且規劃

有案者。 

2.社區教育設施   

3.社區遊憩設施   

4.社區衛生及福

利設施 
  

5.社區日用品零

售及服務設施 
  

6.社區行政及文

教設施 
  

7.社區消防及安

全設施 
  

8.社區交通設施   



 

 

 

9.社區水源保護

及水土保持設

施 

  

10.社區公共及公

用事業設施 
  

11.社區金融機構   

12.市場   

13.工業區員工宿

舍 
  

14.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中心 
  

15.其他經工業主

管機關同意設

置之設施 

  

（三）再生能源

相關設施 

1.再生能源發電

設施 
 

一、本款各目使

用面積一百

五十平方公

尺以上者，

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本款各目符

合下列各款

規定者，需

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使用地主管

機關及有關

機關許可： 

(一)使用面積未

達一百五十

平方公尺，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9.社區水源保護

及水土保持設

施 

  

10.社區公共及公

用事業設施 
  

11.社區金融機構   

12.市場   

13.工業區員工宿

舍 
  

14.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中心 
  

15.其他經工業主

管機關同意設

置之設施 

  

（三）再生能源

相關設施 

1.再生能源發電

設施 
 

一、本款各目使

用面積一百

五十平方公

尺以上者，

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本款各目符

合下列各款

規定者，需

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使用地主管

機關及有關

機關許可： 

(一)使用面積未

達一百五十

平方公尺，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三、工業區外限

於興辦工業

人設置再生

能源相關設

施（沼氣發

電、一般廢

棄物及一般

事業廢棄物

為再生能源

者除外）。 

2.再生能源熱能

設施 
 

工業區外限於興

辦工業人設置再

生能源相關設施

（沼氣發電、一

般廢棄物及一般

事業廢棄物為再

生能源者除外）。 

3.再生能源衍生

燃料及其相關

設施 

 

工業區外限於興

辦工業人設置再

生能源相關設施

（沼氣發電、一

般廢棄物及一般

事業廢棄物為再

生能源者除外）。 

4.再生能源輸送

管線設施 
  

5.其他再生能源

相關設施 
 

工業區外限於興

辦工業人設置再

生 能 源 相 關 設

施。 

（四）臨時堆置

收納營建

剩餘土石

方 

臨時堆置收納營

建剩餘土石方 
 

不得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五）水庫、河

川、湖泊

淤泥資源

再生利用

臨時處理

設施 

水庫、河川、湖泊

淤泥資源再生利

用臨時處理設施 

 

不得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區。 

三、工業區外限

於興辦工業

人設置再生

能源相關設

施（沼氣發

電、一般廢

棄物及一般

事業廢棄物

為再生能源

者除外）。 

2.再生能源熱能

設施 
 

工業區外限於興

辦工業人設置再

生能源相關設施

（沼氣發電、一

般廢棄物及一般

事業廢棄物為再

生能源者除外）。 

3.再生能源衍生

燃料及其相關

設施 

 

工業區外限於興

辦工業人設置再

生能源相關設施

（沼氣發電、一

般廢棄物及一般

事業廢棄物為再

生能源者除外）。 

4.再生能源輸送

管線設施 
  

5.其他再生能源

相關設施 
 

工業區外限於興

辦工業人設置再

生 能 源 相 關 設

施。 

（四）臨時堆置

收納營建

剩餘土石

方 

臨時堆置收納營

建剩餘土石方 
 

不得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五）水庫、河

川、湖泊

淤泥資源

再生利用

臨時處理

設施 

水庫、河川、湖泊

淤泥資源再生利

用臨時處理設施 

 

不得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六）依產業創

新條例第

三十九條

規定，經

核定規劃

之用地使

用 

依產業創新條例

第 三 十 九 條 規

定，經核定規劃之

用地使用 

 

不得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七）廢棄物回

收貯存清

除處理設

施 

 
廢棄物回收貯存

清除處理設施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依產業創新

條例管理之

工業區內，

以利用回收

之廢棄物為

原料進行生

產，並有產

品產出之工

廠為限。 

（八）交通設施  

汽車貨運業、汽車

路線貨運業暨汽

車貨櫃貨運業之

停車場 

不得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六）依產業創

新條例第

三十九條

規定，經

核定規劃

之用地使

用 

依產業創新條例

第 三 十 九 條 規

定，經核定規劃之

用地使用 

 

不得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七）廢棄物回

收貯存清

除處理設

施 

 
廢棄物回收貯存

清除處理設施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依產業創新

條例管理之

工業區內，

以利用回收

之廢棄物為

原料進行生

產，並有產

品產出之工

廠為限。 

（八）交通設施  

汽車貨運業、汽車

路線貨運業暨汽

車貨櫃貨運業之

停車場 

不得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五、農牧用地 （一）農作使用

（ 包 括

牧草） 

農作使用   

（二）農舍（工

業區、河

川 區 除

外；特定

農業區、

森林區不

得興建集

村農舍） 

1.農舍及農舍附

屬設施 
 

限於依農業用地

興建農舍辦法或

實施區域計畫地

區建築管理辦法

核 准 興 建 之 農

舍。 

2.農產品之零售   

3.農作物生產資

材及日用品零

售 

  

 4.民宿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五、農牧用地 （一）農作使用

（ 包 括

牧草） 

農作使用   

（二）農舍（工

業區、河

川 區 除

外；特定

農業區、

森林區不

得興建集

村農舍） 

1.農舍及農舍附

屬設施 
 

限於依農業用地

興建農舍辦法或

實施區域計畫地

區建築管理辦法

核 准 興 建 之 農

舍。 

2.農產品之零售   

3.農作物生產資

材及日用品零

售 

  

 4.民宿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未修正。 



 

 

 

二、限於民宿管

理辦法第四

條第一項但

書規定之原

住 民 族 地

區、經農業

主管機關劃

定之休閒農

業區或核發

許可登記證

之 休 閒 農

場、觀光地

區、偏遠地

區及離島地

區 等 之 農

舍。但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者，需經

保護區主管

機關許可。 

（三）農作產銷

設施（工

業區、河

川 區 除

外） 

  

一、本款應依申

請農業用地

作農業設施

容許使用審

查辦法規定

辦理。 

二、上開審查辦

法規定之堆

肥舍（場）

許可使用細

目，不得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

護區。 

（四）畜牧設施

（ 工 業

區、河川

區及森林

區除外。

但森林區

  

一、本款應依申

請農業用地

作農業設施

容許使用審

查辦法規定

辦理。 

二、限於民宿管

理辦法第四

條第一項但

書規定之原

住 民 族 地

區、經農業

主管機關劃

定之休閒農

業區或核發

許可登記證

之 休 閒 農

場、觀光地

區、偏遠地

區及離島地

區 等 之 農

舍。但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者，需經

保護區主管

機關許可。 

（三）農作產銷

設施（工

業區、河

川 區 除

外） 

  

一、本款應依申

請農業用地

作農業設施

容許使用審

查辦法規定

辦理。 

二、上開審查辦

法規定之堆

肥舍（場）

許可使用細

目，不得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

護區。 

（四）畜牧設施

（ 工 業

區、河川

區及森林

區除外。

但森林區

  

一、本款應依申

請農業用地

作農業設施

容許使用審

查辦法規定

辦理。 



 

 

 

屬原住民

保留地，

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

關會同原

住民族主

管機關同

意者，不

在此限） 

二、本款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保

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三、上開審查辦

法規定之廢

水 處 理 設

施、堆肥舍

（含共同處

理 堆 肥

場）、死廢禽

及廢棄物處

理設施或孵

化廢棄物處

理設施等許

可 使 用 細

目，不得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

護區。 

（五）水產養殖

設施（工

業 區 除

外） 

  

一、本款應依申

請農業用地

作農業設施

容許使用審

查辦法規定

辦理。 

二、本款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保

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六）水源保護

及水土保

持設施 

 
1.保育水土所採

之保育設施 

本款各目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

區者，需經保護

區主管機關許

可。 

 

2.自來水取水處

理、管理及配

送設施 

 

屬原住民

保留地，

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

關會同原

住民族主

管機關同

意者，不

在此限） 

二、本款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保

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三、上開審查辦

法規定之廢

水 處 理 設

施、堆肥舍

（含共同處

理 堆 肥

場）、死廢禽

及廢棄物處

理設施或孵

化廢棄物處

理設施等許

可 使 用 細

目，不得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

護區。 

（五）水產養殖

設施（工

業 區 除

外） 

  

一、本款應依申

請農業用地

作農業設施

容許使用審

查辦法規定

辦理。 

二、本款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保

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六）水源保護

及水土保

持設施 

 
1.保育水土所採

之保育設施 

本款各目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

區者，需經保護

區主管機關許

可。 

 

2.自來水取水處

理、管理及配

送設施 

 



 

 

 

 

3.水庫及與水庫

有關的構造物

及設施 

 

 4.水文觀測設施  

 

5.其他水源保護

及水土保持設

施 

 

（七）採取土石

（特定農

業區、一

般 農 業

區、森林

區及特定

專用區除

外） 

 土石採取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採取當地土

石（限於採

掘、儲存及

搬運，不包

括 設 置 碎

解、洗、選

作 業 場

所），並應依

非都市土地

農牧用地容

許採取土石

審查作業要

點 規 定 辦

理。但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者，需經

保護區主管

機關許可。 

（八）林業使用 造林、苗圃   

（九）休閒農業

設施（工

業區、河

川 區 除

外） 

  

一、本款應依休

閒農業輔導

管理辦法規

定辦理，並

限經農業主

管機關劃定

之休閒農業

區，或准予

籌設之休閒

農場。 

二、本款不得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3.水庫及與水庫

有關的構造物

及設施 

 

 4.水文觀測設施  

 

5.其他水源保護

及水土保持設

施 

 

（七）採取土石

（特定農

業區、一

般 農 業

區、森林

區及特定

專用區除

外） 

 土石採取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採取當地土

石（限於採

掘、儲存及

搬運，不包

括 設 置 碎

解、洗、選

作 業 場

所），並應依

非都市土地

農牧用地容

許採取土石

審查作業要

點 規 定 辦

理。但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者，需經

保護區主管

機關許可。 

（八）林業使用 造林、苗圃   

（九）休閒農業

設施（工

業區、河

川 區 除

外） 

  

一、本款應依休

閒農業輔導

管理辦法規

定辦理，並

限經農業主

管機關劃定

之休閒農業

區，或准予

籌設之休閒

農場。 

二、本款不得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

護區。 

（十）公用事業

設施（限

於點狀或

線 狀 使

用。點狀

使用面積

不得超過

六百六十

平 方 公

尺） 

 1.電信監測站 

本款各目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者，

需經保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2.電信、微波收發

站（含基地臺） 

 

 
3.電視、廣播訊號收

發站 

 

 4.纜線附掛桿  

 5.衛星地面站  

 6.輸配電鐵塔  

7.電線桿   

 
8.配電臺及開關

站 
 

 9.抽水站  

 
10.自來水加壓

站、配水池 

 

 11.檢查哨  

 12.航空助航設施  

 
13.輸送電信、電

力設施 
 

 
14.輸送油管、水

管設施 
 

 
15.有線電視管線

設施 
 

 16.其他管線設施  

（十一）戶外廣

告物設

施 

 戶外廣告物設施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使用面積不

得超過五十

平方公尺。 

沿海自然保

護區。 

（十）公用事業

設施（限

於點狀或

線 狀 使

用。點狀

使用面積

不得超過

六百六十

平 方 公

尺） 

 1.電信監測站 

本款各目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者，

需經保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2.電信、微波收發

站（含基地臺） 

 

 
3.電視、廣播訊號收

發站 

 

 4.纜線附掛桿  

 5.衛星地面站  

 6.輸配電鐵塔  

7.電線桿   

 
8.配電臺及開關

站 
 

 9.抽水站  

 
10.自來水加壓

站、配水池 

 

 11.檢查哨  

 12.航空助航設施  

 
13.輸送電信、電

力設施 
 

 
14.輸送油管、水

管設施 
 

 
15.有線電視管線

設施 
 

 16.其他管線設施  

（十一）戶外廣

告物設

施 

 戶外廣告物設施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使用面積不

得超過五十

平方公尺。 



 

 

 

（十二）私設通

路 
 私設通路 

限於以集村方式

興 建 農 舍 或 甲

種、乙種、丙種、

丁種建築用地，

因 未 面 臨 建 築

線，無道路可出

入需要者。但位

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者，需經

保護區主管機關

許可。 

（十三）再生能

源相關

設施 

 
1.再生能源發電

設施 

一、本款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 保 護 區
者，需經保護

區主管機關
許可。 

二、限於風力發
電、太陽光
電、小水力
發電及地熱
發電之發電
設施點狀使
用，點狀使

用面積不得
超過六百六
十 平 方 公
尺；小水力
發電設施限
於利用圳路
或其他既有
水利設施所
設置，且裝
置容量不得
超過二十百
萬瓦；地熱
發電設施裝

置容量不得
超過五十百
萬瓦。 

三、太陽光電、
小水力發電
及地熱發電
設施不得位
於特定農業
區。 

（十二）私設通

路 
 私設通路 

限於以集村方式

興 建 農 舍 或 甲

種、乙種、丙種、

丁種建築用地，

因 未 面 臨 建 築

線，無道路可出

入需要者。但位

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者，需經

保護區主管機關

許可。 

（十三）再生能

源相關

設施 

 
1.再生能源發電

設施 

一、本款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 保 護 區
者，需經保護

區主管機關
許可。 

二、限於風力發
電、太陽光
電、小水力
發電及地熱
發電之發電
設施點狀使
用，點狀使

用面積不得
超過六百六
十 平 方 公
尺；小水力
發電設施限
於利用圳路
或其他既有
水利設施所
設置，且裝
置容量不得
超過二十百
萬瓦；地熱
發電設施裝

置容量不得
超過五十百
萬瓦。 

三、太陽光電、
小水力發電
及地熱發電
設施不得位
於特定農業
區。 



 

 

 

 
2.再生能源輸送

管線設施 
限於線狀使用。 

（十四）臨時堆

置收納

營建剩

餘土石

方 

 
臨時堆置收納營

建剩餘土石方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僅限於本規

則中華民國

一百零二年

九月二十一

日修正生效

前已核准之

既有合法磚

窯廠毗鄰之

土地。但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一般保

護區者，需經

保護區主管

機關許可。 

（十五）水庫、

河川、

湖泊淤

泥資源

再生利

用臨時

處理設

施 

 

水庫、河川、湖泊

淤泥資源再生利

用臨時處理設施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一般

保護區者，

需經保護區

主管機關許

可。 

（十六）溫泉井

及溫泉

儲 槽

( 工 業

區、特

定農業

區 除

外) 

 
溫泉井及溫泉儲

槽 

一、不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 

二、申請用地除位

屬依區域計畫

法劃定之風景

區者外，應符

合下列各款之

ㄧ： 

(一)依溫泉法公

告劃設之溫

 
2.再生能源輸送

管線設施 
限於線狀使用。 

（十四）臨時堆

置收納

營建剩

餘土石

方 

 
臨時堆置收納營

建剩餘土石方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僅限於本規

則中華民國

一百零二年

九月二十一

日修正生效

前已核准之

既有合法磚

窯廠毗鄰之

土地。但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一般保

護區者，需經

保護區主管

機關許可。 

（十五）水庫、

河川、

湖泊淤

泥資源

再生利

用臨時

處理設

施 

 

水庫、河川、湖泊

淤泥資源再生利

用臨時處理設施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一般

保護區者，

需經保護區

主管機關許

可。 

（十六）溫泉井

及溫泉

儲 槽

( 工 業

區、特

定農業

區 除

外) 

 
溫泉井及溫泉儲

槽 

一、不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 

二、申請用地除位

屬依區域計畫

法劃定之風景

區者外，應符

合下列各款之

ㄧ： 

(一)依溫泉法公

告劃設之溫



 

 

 

泉區。 

(二)經農業主管

機關劃定之

休 閒 農 業

區，並提供

依民宿管理

辦法規定之

民宿使用。 

(三)經農業主管

機關核發經

營許可登記

證之休閒農

場，並提供

依民宿管理

辦法規定設

置之民宿或

依休閒農業

輔導管理辦

法規定設置

之住宿、餐

飲 設 施 使

用。 

(四)中華民國九

十四年七月

一日溫泉法

施行前，已

開發溫泉使

用。但溫泉

法施行前，

依水利法建

造之水井，

曾取得溫泉

水權者，其

使用分區不

受特定農業

區除外規定

之限制。 

三、使用面積合計

不得超過十平

方公尺。 

（十七）農村再

生設施 
 

 一、本款應依農村

再生發展區計

畫審核及管理

監督辦法規定

辦理。 

二、本款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

 

泉區。 

(二)經農業主管

機關劃定之

休 閒 農 業

區，並提供

依民宿管理

辦法規定之

民宿使用。 

(三)經農業主管

機關核發經

營許可登記

證之休閒農

場，並提供

依民宿管理

辦法規定設

置之民宿或

依休閒農業

輔導管理辦

法規定設置

之住宿、餐

飲 設 施 使

用。 

(四)中華民國九

十四年七月

一日溫泉法

施行前，已

開發溫泉使

用。但溫泉

法施行前，

依水利法建

造之水井，

曾取得溫泉

水權者，其

使用分區不

受特定農業

區除外規定

之限制。 

三、使用面積合計

不得超過十平

方公尺。 

（十七）農村再

生設施 
 

 一、本款應依農村

再生發展區計

畫審核及管理

監督辦法規定

辦理。 

二、本款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者，需

經保護區主

管機關許可。 

（十八）自然保

育設施 
  

本款應依申請農業

用地作農業設施容

許使用審查辦法規

定辦理。 

（十九）綠能設

施 
  

一、 本款應依申請

農業用地作農

業設施容許使

用審查辦法規

定辦理。 

二、 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

區者，需經保

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二十)動物保護

相關設施 

 

1.動物保護、收

容、照護相關

設施 

一、本款各目使用

面積不得超過

零點五公頃，

且需與動物飼

養、照護相關。 

二、本款各目位於

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

需經保護區主

管機關許可。 

 

2.寵物繁殖 (買

賣)、寄養、訓

練設施 

 

 
3.其他動物保護

設施 

\ 

(二十一）露營相

關設施 

 1.營位設施 一、本款應依露

營場管理要

點 規 定 辦

理，開發利

用涉及建築

法、水土保

持法及其他

相關法令事

項，應依各

該法令規定

 2.衛生設施 

 3.管理室 

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者，需

經保護區主

管機關許可。 

（十八）自然保

育設施 
  

本款應依申請農業

用地作農業設施容

許使用審查辦法規

定辦理。 

（十九）綠能設

施 
  

三、 本款應依申請

農業用地作農

業設施容許使

用審查辦法規

定辦理。 

四、 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

區者，需經保

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二十)動物保護

相關設施 

 

1.動物保護、收

容、照護相關

設施 

一、本款各目使用

面積不得超過

零點五公頃，

且需與動物飼

養、照護相關。 

二、本款各目位於

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

需經保護區主

管機關許可。 

 

2.寵物繁殖 (買

賣)、寄養、訓

練設施 

 

 
3.其他動物保護

設施 

\ 

(二十一）露營相

關設施 

 1.營位設施 一、本款應依露

營場管理要

點 規 定 辦

理，開發利

用涉及建築

法、水土保

持法及其他

相關法令事

項，應依各

該法令規定

 2.衛生設施 

 3.管理室 



 

 

 

辦理。 

二、露營場面積

應小於一公

頃，其許可

使用細目合

計面積不得

超過露營場

面積百分之

十，並以六

百六十平方

公尺為限；

且限採點狀

配置，其中

衛生設施及

管理室合計

面積不得超

過許可使用

細目面積百

分之三十，

且設施高度

不得超過四

公尺。 

三、不得位於第

一級環境敏

感地區之災

害 敏 感 類

型、生態敏

感類型、資

源利用敏感

類型（水庫

蓄水範圍、

國有林事業

區、保安林

等 森 林 地

區、溫泉露

頭及其一定

範圍、水產

動植物繁殖

保育區或優

良農地）及

辦理。 

二、露營場面積

應小於一公

頃，其許可

使用細目合

計面積不得

超過露營場

面積百分之

十，並以六

百六十平方

公尺為限；

且限採點狀

配置，其中

衛生設施及

管理室合計

面積不得超

過許可使用

細目面積百

分之三十，

且設施高度

不得超過四

公尺。 

三、不得位於第

一級環境敏

感地區之災

害 敏 感 類

型、生態敏

感類型、資

源利用敏感

類型（水庫

蓄水範圍、

國有林事業

區、保安林

等 森 林 地

區、溫泉露

頭及其一定

範圍、水產

動植物繁殖

保育區或優

良農地）及



 

 

 

第二級環境

敏感地區之

災害敏感類

型 (土石流

潛勢溪流及

海堤區域之

堤身範圍)。 

(二十二)無動力

飛行運

動相關

設 施

( 特 定

農業區

除外) 

 

1.無動力飛行運

動管理相關設

施 

一、本款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保

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二、限於點狀使

用，點狀使

用面積不得

超過六百六

十 平 方 公

尺；單一許

可使用細目

設置面積不

得超過三百

三十平方公

尺。  

三、除衛生設施

之儲水槽及

維護設施安

全 之 需 求

外，任一設

施興建高度

不得超過三

點五公尺。  

四、應依無動力

飛行運動相

關 法 規 辦

理。 

 

2.無動力飛行運

動儲物相關設

施 

 3.衛生設施 

 

第二級環境

敏感地區之

災害敏感類

型 (土石流

潛勢溪流及

海堤區域之

堤身範圍)。 

(二十二)無動力

飛行運

動相關

設 施

( 特 定

農業區

除外) 

 

1.無動力飛行運

動管理相關設

施 

一、本款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保

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二、限於點狀使

用，點狀使

用面積不得

超過六百六

十 平 方 公

尺；單一許

可使用細目

設置面積不

得超過三百

三十平方公

尺。  

三、除衛生設施

之儲水槽及

維護設施安

全 之 需 求

外，任一設

施興建高度

不得超過三

點五公尺。  

四、應依無動力

飛行運動相

關 法 規 辦

理。 

 

2.無動力飛行運

動儲物相關設

施 

 3.衛生設施 

 



 

 

 

六、林業用地 

（一）林業使用 

1.造林、苗圃   

2.林下經濟經營

使用 
 

本款應依中央林

業主管機關所定

林下經濟經營使

用審查作業要點

規定辦理。 

（二）林業設施   

本款應依申請農

業用地作農業設

施容許使用審查

辦法規定辦理。 

（三）安全設施 

 
1.警政及其他警

衛設施 
 

 2.消防設施  

 3.其他安全設施  

（四）生態體系

保護設施 

 
1.自然生態保護

設施 

 

 
2.生態試驗研究

站及圍籬設施 

 

 

3.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之生態

體系保護設施 

 

（五）水源保護

及水土保

持設施 

 
1.保育水土所採

之保育設施 
 

 

2.自來水取水處

理、管理及配

送設施 

 

 3.水文觀測設施  

 

4.其他水源保護

及水土保持設

施 

 

（六）營建剩餘

土石方資

源 之 暫

屯 、 堆

置、最終

填埋設施 

 

營建剩餘土石方

資源之暫屯、堆

置、最終填埋設施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限公共工程

使用且經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或公共工程

主辦機關核

准設置之填

埋型、轉運

型土石方收

容 處 理 場

六、林業用地 

（一）林業使用 

1.造林、苗圃   

2.林下經濟經營

使用 
 

本款應依中央林

業主管機關所定

林下經濟經營使

用審查作業要點

規定辦理。 

（二）林業設施   

本款應依申請農

業用地作農業設

施容許使用審查

辦法規定辦理。 

（三）安全設施 

 
1.警政及其他警

衛設施 
 

 2.消防設施  

 3.其他安全設施  

（四）生態體系

保護設施 

 
1.自然生態保護

設施 

 

 
2.生態試驗研究

站及圍籬設施 

 

 

3.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之生態

體系保護設施 

 

（五）水源保護

及水土保

持設施 

 
1.保育水土所採

之保育設施 
 

 

2.自來水取水處

理、管理及配

送設施 

 

 3.水文觀測設施  

 

4.其他水源保護

及水土保持設

施 

 

（六）營建剩餘

土石方資

源 之 暫

屯 、 堆

置、最終

填埋設施 

 

營建剩餘土石方

資源之暫屯、堆

置、最終填埋設施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限公共工程

使用且經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或公共工程

主辦機關核

准設置之填

埋型、轉運

型土石方收

容 處 理 場

未修正。 



 

 

 

所，且不得

有加工處理

行為。但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一般保

護區者，需

經保護區主

管 機 關 許

可。 

三、事業計畫使

用面積不得

超 過 二 公

頃。 

四、應於申請使

用計畫書中

提出復育造

林計畫。 

（七）採取土石 

 1.土石採取 

一、本款各目不

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本款各目事

業計畫使用

面積不得超

過二公頃。 

 2.土石採取場  

 

3.土石採取廠房

暨產品加工之

設施 

 

 4.水土保持設施  

 

5.其他在土石業

上必要之工程

設施及附屬設

備 

 

（八）公用事業

設施（限

於點狀或

線狀使用

。點狀使

用面積不

得超過六

百六十平

方公尺） 

 1.電信監測站 

本款各目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

區者，需經保護

區主管機關許

可。 

 
2.電信、微波收發

站（含基地臺） 
 

 
3.電視、廣播訊號收

發站 

 

所，且不得

有加工處理

行為。但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一般保

護區者，需

經保護區主

管 機 關 許

可。 

三、事業計畫使

用面積不得

超 過 二 公

頃。 

四、應於申請使

用計畫書中

提出復育造

林計畫。 

（七）採取土石 

 1.土石採取 

一、本款各目不

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本款各目事

業計畫使用

面積不得超

過二公頃。 

 2.土石採取場  

 

3.土石採取廠房

暨產品加工之

設施 

 

 4.水土保持設施  

 

5.其他在土石業

上必要之工程

設施及附屬設

備 

 

（八）公用事業

設施（限

於點狀或

線狀使用

。點狀使

用面積不

得超過六

百六十平

方公尺） 

 1.電信監測站 

本款各目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

區者，需經保護

區主管機關許

可。 

 
2.電信、微波收發

站（含基地臺） 
 

 
3.電視、廣播訊號收

發站 

 



 

 

 

 4.纜線附掛桿  

 5.衛星地面站  

 6.輸配電鐵塔  

 7.電線桿  

 
8.配電臺及開關

站 
 

 9.抽水站  

 
10.自來水加壓

站、配水池 
 

 11.檢查哨  

 12.航空助航設施  

 13.天文臺  

 
14.輸送電信、電

力設施 
 

 
15.輸送油管、水

管設施 
 

 
16.有線電視管線

設施 
 

 17.其他管線設施  

 18.國防設施  

（九）戶外公共

遊憩設施

（限於點

狀或線狀

使用。點

狀使用面

積不得超

過六百六

十平方公

尺） 

 
1.人行步道、涼

亭、公廁設施 

本款各目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

區者，需經保護

區主管機關許

可。 

 2.解說標示設施  

 3.遊客服務設施  

（十）森林遊樂

設施（限

於 森 林

區、風景

區） 

1.管制、收費設施  

本款各目限於森

林遊樂區設置管

理辦法核定之森

林遊樂區範圍。 

2.管理及服務展

示設施 
 

 

3.平面停車場及

相關設施 
 

 

4.水土保持設施   

5.環境保護設施   

6.資源保育維護

設施 
 

 

7.安全防護設施   

8.營林設施   

9.標示解說設施   

 4.纜線附掛桿  

 5.衛星地面站  

 6.輸配電鐵塔  

 7.電線桿  

 
8.配電臺及開關

站 
 

 9.抽水站  

 
10.自來水加壓

站、配水池 
 

 11.檢查哨  

 12.航空助航設施  

 13.天文臺  

 
14.輸送電信、電

力設施 
 

 
15.輸送油管、水

管設施 
 

 
16.有線電視管線

設施 
 

 17.其他管線設施  

 18.國防設施  

（九）戶外公共

遊憩設施

（限於點

狀或線狀

使用。點

狀使用面

積不得超

過六百六

十平方公

尺） 

 
1.人行步道、涼

亭、公廁設施 

本款各目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

區者，需經保護

區主管機關許

可。 

 2.解說標示設施  

 3.遊客服務設施  

（十）森林遊樂

設施（限

於 森 林

區、風景

區） 

1.管制、收費設施  

本款各目限於森

林遊樂區設置管

理辦法核定之森

林遊樂區範圍。 

2.管理及服務展

示設施 
 

 

3.平面停車場及

相關設施 
 

 

4.水土保持設施   

5.環境保護設施   

6.資源保育維護

設施 
 

 

7.安全防護設施   

8.營林設施   

9.標示解說設施   



 

 

 

10.步道設施   

11.其他森林遊樂

設施 
 

 

（十一）休閒農

業設施

（工業

區、河

川區及

森林區

除外） 

  

一、本款應依休

閒農業輔導

管理辦法規

定辦理，並

限經農業主

管機關劃定

之休閒農業

區，或准予

籌設之休閒

農場。 

二、本款不得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

護區。 

（十二）礦石開採 

 1.探採礦 

一、本款各目不
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本款各目事

業計畫使用

面積超過二

公頃者，需

報經區域計

畫擬定機關

許可。 

 
2.貯礦場及廢土

堆積場 

 

 
3.臨時性工寮、炸

藥庫 

 

 4.水土保持設施  

 
5.載運礦石之索

道相關設施 

 

 

6.其他在礦業上

必要之非固定

性工程設施及

其附屬設施 

 

（十三）再生能

源相關

設施 

同農牧用地 

10.步道設施   

11.其他森林遊樂

設施 
 

 

（十一）休閒農

業設施

（工業

區、河

川區及

森林區

除外） 

  

一、本款應依休

閒農業輔導

管理辦法規

定辦理，並

限經農業主

管機關劃定

之休閒農業

區，或准予

籌設之休閒

農場。 

二、本款不得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

護區。 

（十二）礦石開採 

 1.探採礦 

一、本款各目不
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本款各目事

業計畫使用

面積超過二

公頃者，需

報經區域計

畫擬定機關

許可。 

 
2.貯礦場及廢土

堆積場 

 

 
3.臨時性工寮、炸

藥庫 

 

 4.水土保持設施  

 
5.載運礦石之索

道相關設施 

 

 

6.其他在礦業上

必要之非固定

性工程設施及

其附屬設施 

 

（十三）再生能

源相關

設施 

同農牧用地 



 

 

 

（十四）水庫、

河川、

湖泊淤

泥資源

再生利

用臨時

處理設

施 

同農牧用地 

（十五）溫泉井及

溫泉儲槽 
 

溫泉井及 溫 泉 儲

槽  

一、不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 

二、申請用地除位

屬依區域計畫

法劃定之風景

區者外，應符

合下列各款之

ㄧ： 

(一)依溫泉法

公告劃設

之 溫 泉

區。 

(二)經農業主

管機關劃

定之休閒

農業區，

並提供依

民宿管理

辦法規定

之民宿使

用。 

(三)經農業主

管機關核

發經營許

可登記證

之休閒農

場，並提

供依民宿

管理辦法

規定設置

之民宿或

（十四）水庫、

河川、

湖泊淤

泥資源

再生利

用臨時

處理設

施 

同農牧用地 

（十五）溫泉井及

溫泉儲槽 
 

溫泉井及 溫 泉 儲

槽  

一、不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 

二、申請用地除位

屬依區域計畫

法劃定之風景

區者外，應符

合下列各款之

ㄧ： 

(一)依溫泉法

公告劃設

之 溫 泉

區。 

(二)經農業主

管機關劃

定之休閒

農業區，

並提供依

民宿管理

辦法規定

之民宿使

用。 

(三)經農業主

管機關核

發經營許

可登記證

之休閒農

場，並提

供依民宿

管理辦法

規定設置

之民宿或



 

 

 

依休閒農

業輔導管

理辦法規

定設置之

住宿、餐

飲設施使

用。 

(四)依森林遊

樂區設置

管理辦法

核定之森

林 遊 樂

區。 

(五)中華民國

九十四年

七月一日

溫泉法施

行前，已

開發溫泉

使用。 

三、使用面積合計

不得超過十平

方公尺。 

（十六）農村再

生設施 
  

一、本款應依農

村再生發展

區計畫審核

及管理監督

辦法規定辦

理。 

二、本款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保

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十七）自然保育

設施 
同農牧用地 

（十八）綠能設施 同農牧用地 

依休閒農

業輔導管

理辦法規

定設置之

住宿、餐

飲設施使

用。 

(四)依森林遊

樂區設置

管理辦法

核定之森

林 遊 樂

區。 

(五)中華民國

九十四年

七月一日

溫泉法施

行前，已

開發溫泉

使用。 

三、使用面積合計

不得超過十平

方公尺。 

（十六）農村再

生設施 
  

一、本款應依農

村再生發展

區計畫審核

及管理監督

辦法規定辦

理。 

二、本款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保

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十七）自然保育

設施 
同農牧用地 

（十八）綠能設施 同農牧用地 



 

 

 

（十九）農舍 

 

民宿 

限於民宿管理

辦法第四條第

一項但書規定

之原住民族地

區、經農業主管

機關劃定之休

閒農業區或核

發許可登記證

之休閒農場、觀

光地區、偏遠地

區及離島地區

等之農舍，並僅

限於本規則一

百零二年九月

二十一日修正

生效前取得使

用執照之農舍。 

(二十)交通設施

（限於點

狀或線狀

使用。點狀

使用面積

不得超過

六百六十

平方公尺） 

 

雷達站 

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保護區

主管機關許可。 

(二十一)露營相

關設施 

 1.營位設施 

一、本款應依露

營場管理要

點 規 定 辦

理，開發利

用涉及建築

法、水土保

持法及其他

相關法令事

項，應依各

該法令規定

辦理。 

二、露營場面積

應小於一公

頃，其許可

使用細目合

計面積不得

超過露營場

面積百分之

 2.衛生設施 

（十九）農舍 

 

民宿 

限於民宿管理

辦法第四條第

一項但書規定

之原住民族地

區、經農業主管

機關劃定之休

閒農業區或核

發許可登記證

之休閒農場、觀

光地區、偏遠地

區及離島地區

等之農舍，並僅

限於本規則一

百零二年九月

二十一日修正

生效前取得使

用執照之農舍。 

(二十)交通設施

（限於點

狀或線狀

使用。點狀

使用面積

不得超過

六百六十

平方公尺） 

 

雷達站 

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保護區

主管機關許可。 

(二十一)露營相

關設施 

 1.營位設施 

一、本款應依露

營場管理要

點 規 定 辦

理，開發利

用涉及建築

法、水土保

持法及其他

相關法令事

項，應依各

該法令規定

辦理。 

二、露營場面積

應小於一公

頃，其許可

使用細目合

計面積不得

超過露營場

面積百分之

 2.衛生設施 



 

 

 

十，並以六

百六十平方

公尺為限；

且限採點狀

配置，其中

衛生設施面

積不得超過

許可使用細

目面積百分

之十，且設

施高度不得

超 過 三 公

尺。 

三、不得位於第

一級環境敏

感地區之災

害 敏 感 類

型、生態敏

感類型、資

源利用敏感

類型（水庫

蓄水範圍、

國有林事業

區、保安林

等 森 林 地

區、溫泉露

頭及其一定

範圍、水產

動植物繁殖

保育區或優

良農地）及

第二級環境

敏感地區之

災害敏感類

型 (土石流

潛勢溪流及

海堤區域之

堤身範圍)。 

十，並以六

百六十平方

公尺為限；

且限採點狀

配置，其中

衛生設施面

積不得超過

許可使用細

目面積百分

之十，且設

施高度不得

超 過 三 公

尺。 

三、不得位於第

一級環境敏

感地區之災

害 敏 感 類

型、生態敏

感類型、資

源利用敏感

類型（水庫

蓄水範圍、

國有林事業

區、保安林

等 森 林 地

區、溫泉露

頭及其一定

範圍、水產

動植物繁殖

保育區或優

良農地）及

第二級環境

敏感地區之

災害敏感類

型 (土石流

潛勢溪流及

海堤區域之

堤身範圍)。 



 

 

 

(二十二)無動力

飛行運

動相關

設 施 (

森林區

除外) 

同農牧用地 

 

(二十二)無動力

飛行運

動相關

設 施 (

森林區

除外) 

同農牧用地 

 

七、養殖用地 

（一） 水產養殖

設施 
  

一、除養殖池以

外，本款應

依 申 請 農

業 用 地 作

農 業 設 施

容 許 使 用

審 查 辦 法

規 定 辦

理。作養殖

池 使 用

者，不得採

取 養 殖 池

底土石。 

二、位於全國區

域 計 畫 規

定 之 沿 海

自 然 保 護

區者，需經

保 護 區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二）農作使用

（包括牧

草） 

同農牧用地 

（三）林業使用 同農牧用地 

（四）農作產銷設

施 
同農牧用地 

（五）畜牧設施 同農牧用地 

七、養殖用地 

(一)水產養殖設

施 
  

一、除養殖池以

外，本款應

依 申 請 農

業 用 地 作

農 業 設 施

容 許 使 用

審 查 辦 法

規 定 辦

理。作養殖

池 使 用

者，不得採

取 養 殖 池

底土石。 

二、位於全國區

域 計 畫 規

定 之 沿 海

自 然 保 護

區者，需經

保 護 區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二）農作使用

（包括牧

草） 

同農牧用地 

（三）林業使用 同農牧用地 

（四）農作產銷設

施 
同農牧用地 

（五）畜牧設施 同農牧用地 

一、 增訂容許使

用項目第十

四款「公用事

業設施」與其

許可使用細

目「輸配電鐵

塔」、「電線

桿」、「配電臺

及開關站」、

及「輸送電

信、電力設

施」等四目。 

二、 增訂容許使

用項目第十

四款「公用事

業設施」，與

其許可使用

細目理由如

下： 

(一) 經濟部為通

盤解決養殖

用地民生用

電及產業生

產所需相關

電力設施之

務實需求，案

經該部評估



 

 

 

（六）水源保護及

水土保持

設施 

同農牧用地 

（七）農舍（森林

區除外） 
同農牧用地 

（八）休閒農業設

施（工業

區、河川區

除外） 

同農牧用地 

（九）再生能源相

關設施 
同農牧用地 

（十）私設通路 同農牧用地 

（十一）農村再生

設施 
  

一、本款應依農

村 再 生 發

展 區 計 畫

審 核 及 管

理 監 督 辦

法 規 定 辦

理。 

二、本款位於全

國 區 域 計

畫 規 定 之

沿 海 自 然

保護區，需

經 保 護 區

主 管 機 關

許可。 

（十二）自然保育

設施 
同農牧用地   

（十三）綠能設施 同農牧用地 
 

 

 

 

（十四）公用事業

設 施 ( 限

於點狀或

線 狀 使

用。點狀

使用面積

不得超過

六百六十

平 方 公

尺) 

  1.輸配電鐵塔  

2.電線桿    

  3.配電臺及開關站  

  4.輸送電信、電力設施  

 

（六）水源保護及

水 土 保 持

設施 

同農牧用地 

（七）農舍（森林

區除外） 
同農牧用地 

（八）休閒農業設

施 （ 工 業

區、河川區

除外） 

同農牧用地 

（九）再生能源相

關設施 
同農牧用地 

（十）私設通路 同農牧用地 

（十一）農村再生

設施 
  

一、本款應依農

村 再 生 發

展 區 計 畫

審 核 及 管

理 監 督 辦

法 規 定 辦

理。 

二、本款位於全

國 區 域 計

畫 規 定 之

沿 海 自 然

保護區，需

經 保 護 區

主 管 機 關

許可。 

（十二）自然保育

設施 
同農牧用地 

（十三）綠能設施 同農牧用地 
 

全國養殖用

地上既存之

公用事業設

施（電線桿，

合計三萬零

四十四支、輸

送電信、電力

設施總長約

六千二百零

一公里、配電

臺 及 開 關

站，共三百十

七座及輸配

電鐵塔二十

七座），係台

灣電力公司

依電業法第

三十八條及

第三十九條

規定設置，以

供應周邊聚

落 民 生 用

電。因一百十

四年七月丹

娜絲風災造

成全國二千

四百支電線

桿 毀 損 傾

倒，導致至少

四萬七千戶

停電。 

(二) 為利災後重

建，及考量農

村 地 區 民

生、產業用電

之需要，且經

經濟部會同

農業部評估

電力系統具

整體性與連

動性，供電系



 

 

 

統 環 環 相

扣，以維持整

體供電系統

穩定性，爰建

議比照農牧

用地增訂容

許使用項目

「公用事業

設施」及其許

可使用細目

「輸配電鐵

塔」、「電線

桿」、「配電臺

及開關站」、

及「輸送電

信、電力設

施」等四目。 

八、鹽業用地 

（一）鹽業設施 

1.鹽田及鹽堆積

場 
  

 2.倉儲設施 

本款第二目至

第五目不得位

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

自然保護區。 

 

3.鹽廠及食鹽加工

廠及辦公廳員工

宿舍 

 

 4.轉運設施  

 
5.其他必要之鹽業

設施 
 

（二）農舍 同農牧用地 

（三）再生能源相

關設施 

 
1.再生能源發電設

施 

限 於 風 力 發

電、太陽光電之

發電設施點狀

使用，點狀使用

面積不得超過

六百六十平方

公尺。 

 
2.再生能源輸送管

線設施 
限於線狀使用。 

 

八、鹽業用地 

（一）鹽業設施 

1.鹽田及鹽堆積

場 
  

 2.倉儲設施 

本款第二目至

第五目不得位

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

自然保護區。 

 

3.鹽廠及食鹽加工

廠及辦公廳員工

宿舍 

 

 4.轉運設施  

 
5.其他必要之鹽業

設施 
 

（二）農舍 同農牧用地 

（三）再生能源相

關設施 

 
1.再生能源發電設

施 

限 於 風 力 發

電、太陽光電之

發電設施點狀

使用，點狀使用

面積不得超過

六百六十平方

公尺。 

 
2.再生能源輸送管

線設施 
限於線狀使用。 

 

未修正。 

九、礦業用地 
（一）礦石開採及

其設施 
 1.探採礦 

本款各目不得

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九、礦業用地 
（一）礦石開採及

其設施 
 1.探採礦 

本款各目不得

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未修正。 

 



 

 

 

海 自 然 保 護

區。 

 
2.貯礦場及廢土堆

積場 
 

 
3.礦業廠庫或其所

需房屋 
 

 4.水土保持設施  

 

5.其他在礦業上必

要之工程設施及

其附屬設施 

 

（二）採取土石 

 1.土石採取 

本款各目不得

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海 自 然 保 護

區。 

 2.土石採取場  

 
3.土石採取廠房暨

產品加工之設施 
 

 4.水土保持設施  

 

5.砂石堆置、儲

運、土石碎解洗

選場及其一貫作

業之預拌混凝土

場、瀝青拌合場

（包括純以外購

砂石碎解洗選場

設置及其儲運、

堆置） 

 

 

6.其他在土石業上

必要之工程設施

及附屬設備 

 

（三）水源保護及

水 土 保 持

設施 

 
1.保育水土所採之

保育設施 

本款各目位於

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保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2.保護水源之職工

辦公室及宿舍 
 

 

3.自來水取水處

理、管理及配送

設施 

 

 

4.水庫及與水庫有

關的構造物及設

施 

 

 5.水文觀測設施  

海 自 然 保 護

區。 

 
2.貯礦場及廢土堆

積場 
 

 
3.礦業廠庫或其所

需房屋 
 

 4.水土保持設施  

 

5.其他在礦業上必

要之工程設施及

其附屬設施 

 

（二）採取土石 

 1.土石採取 

本款各目不得

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海 自 然 保 護

區。 

 2.土石採取場  

 
3.土石採取廠房暨

產品加工之設施 
 

 4.水土保持設施  

 

5.砂石堆置、儲

運、土石碎解洗

選場及其一貫作

業之預拌混凝土

場、瀝青拌合場

（包括純以外購

砂石碎解洗選場

設置及其儲運、

堆置） 

 

 

6.其他在土石業上

必要之工程設

施及附屬設備 

 

（三）水源保護及

水 土 保 持

設施 

 
1.保育水土所採之

保育設施 

本款各目位於

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保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2.保護水源之職工

辦公室及宿舍 
 

 

3.自來水取水處

理、管理及配送

設施 

 

 

4.水庫及與水庫有

關的構造物及

設施 

 

 5.水文觀測設施  

 



 

 

 

 
6.其他水源保護及

水土保持設施 
 

（四）林業使用 同農牧用地 

（五）林業設施 
1.林業經營設施   

2.其他林業設施   

（六）臨時堆置收

納營建剩

餘土石方 

 
臨時堆置收納營建

剩餘土石方 

一、不得位於全

國 區 域 計

畫 規 定 之

沿 海 自 然

保護區。 

二、位於全國區

域 計 畫 規

定之沿海一

般 保 護 區

者，需經保

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七）水庫、河

川、湖泊

淤泥資源

再生利用

臨時處理

設施 

同農牧用地 

（八）再生能源相

關設施 

 
1.再生能源發電

設施 

一、本款各目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

護區者，需

經保護區主

管 機 關 許

可。 

二、限於風力發

電、太陽光

電之發電設

施 點 狀 使

用，點狀使

用面積不得

超過六百六

十平方公尺

及地熱發電

設施使用。 

 
2.再生能源輸送

管線設施 
限於線狀使用。 

 
6.其他水源保護及

水土保持設施 
 

（四）林業使用 同農牧用地 

（五）林業設施 
1.林業經營設施   

2.其他林業設施   

（六）臨時堆置收

納營建剩

餘土石方 

 
臨時堆置收納營建

剩餘土石方 

一、不得位於全

國 區 域 計

畫 規 定 之

沿 海 自 然

保護區。 

二、位於全國區

域 計 畫 規

定之沿海一

般 保 護 區

者，需經保

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七）水庫、河

川、湖泊

淤泥資源

再生利用

臨時處理

設施 

同農牧用地 

（八）再生能源相

關設施 

 
1.再生能源發電

設施 

一、本款各目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

護區者，需

經保護區主

管 機 關 許

可。 

二、限於風力發

電、太陽光

電之發電設

施 點 狀 使

用，點狀使

用面積不得

超過六百六

十平方公尺

及地熱發電

設施使用。 

 
2.再生能源輸送

管線設施 
限於線狀使用。 



 

 

 

（九）砂土石碎解

洗選加工設

施 

 

1.砂土石碎解洗

選設施廠房或

相關加工設施 

一、本款各目不

得 位 於 全

國 區 域 計

畫 規 定 之

沿 海 自 然

保護區。 

二、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一般

保護區者，

需經保護區

主管機關許

可。 

 
2.砂土石堆置、儲

運場 
 

 

3.附屬之預拌混

凝土廠、瀝青拌

合 廠 及 辦 公

廳、員工宿舍、

倉庫 

 

 
4.附屬之加儲油

（氣）設施 
 

 
5.環境保護及景

觀維護設施 
 

 

6.其他必要之砂

土石碎解洗選

加工設施 

 

（十）溫泉井及溫

泉儲槽 
 

溫泉井及溫泉儲

槽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使用面積合

計不得超過

十 平 方 公

尺。 
 

（九）砂土石碎解

洗 選 加 工

設施 

 

1.砂土石碎解洗

選設施廠房或

相關加工設施 

一、本款各目不

得 位 於 全

國 區 域 計

畫 規 定 之

沿 海 自 然

保護區。 

二、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一般

保護區者，

需經保護區

主管機關許

可。 

 
2.砂土石堆置、儲

運場 
 

 

3.附屬之預拌混

凝土廠、瀝青拌

合 廠 及 辦 公

廳、員工宿舍、

倉庫 

 

 
4.附屬之加儲油

（氣）設施 
 

 
5.環境保護及景

觀維護設施 
 

 

6.其他必要之砂

土石碎解洗選

加工設施 

 

（十）溫泉井及溫

泉儲槽 
 

溫泉井及 溫 泉

儲槽  

一、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二、使用面積合

計不得超過

十 平 方 公

尺。 
 

十、窯業用地 

（一）窯業使用及

其設施 

1.窯業製造  

本款各目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

區者，需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使用地主管機關

及有關機關許

可。 

2.窯業原料或成

品堆置場 
  

十、窯業用地 

（一）窯業使用及

其設施 

1.窯業製造  

本款各目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

區者，需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使用地主管機關

及有關機關許

可。 

2.窯業原料或成

品堆置場 
  

未修正。 

 

 



 

 

 

3.自用窯業原料

取土 
  

4.水土保持設施   

5.廠房   

6.單身員工宿舍

及其必要設施 
  

（二）農作使用

（包括牧

草） 

同農牧用地 

（三）水產養殖設

施 
同農牧用地 

（四）再生能源相

關設施 

 
1.再生能源發電

設施 

限於風力發電、

太陽光電之發電

設施點狀使用，

點狀使用面積不

得超過六百六十

平方公尺。 

 
2.再生能源輸送

管線設施 
限於線狀使用。 

（五）臨時堆置收

納營建剩

餘土石方 

同礦業用地 

（六）水庫、河

川、湖泊

淤泥資源

再生利用

臨時處理

設施 

同農牧用地 

 

3.自用窯業原料

取土 
  

4.水土保持設施   

5.廠房   

6.單身員工宿舍

及其必要設施 
  

（二）農作使用

（包括牧

草） 

同農牧用地 

（三）水產養殖設

施 
同農牧用地 

（四）再生能源相

關設施 

 
1.再生能源發電

設施 

限於風力發電、

太陽光電之發電

設施點狀使用，

點狀使用面積不

得超過六百六十

平方公尺。 

 
2.再生能源輸送

管線設施 
限於線狀使用。 

（五）臨時堆置收

納營建剩

餘土石方 

同礦業用地 

（六）水庫、河

川、湖泊

淤泥資源

再生利用

臨時處理

設施 

同農牧用地 

 

十一、交通用地 （一）按現況或交

通 計 畫 使

用 

按現況或交通計

畫使用 
  

（二）交通設施

（特定農

業 區 除

外） 

1.氣象局及其設

備 
  

2.氣象觀測站、地

震測報站、海象

觀測站、水文觀

測站 

  

3.雷達站   

4.電信線路中心

及機房、衛星

站、地平發射站 

  

5.民用航空站、助

航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十一、交通用地 （一）按現況或交

通 計 畫 使

用 

按現況或交通計

畫使用 
  

（二）交通設施

（特定農

業 區 除

外） 

1.氣象局及其設

備 
  

2.氣象觀測站、地

震測報站、海象

觀測站、水文觀

測站 

  

3.雷達站   

4.電信線路中心

及機房、衛星

站、地平發射站 

  

5.民用航空站、助

航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未修正。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6.道路之養護、監

理安全等設施 
  

7.汽車修理業   

8.汽車運輸業場

站、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9.駕駛訓練班   

10.道路鐵路港灣

及其設施 
  

11.停車場   

12.貨櫃集散站  

不得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13.道路收費站、

道路服務及管

理設施 

  

14.飛行場  

不得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15.隔離設施 

限於經區域計畫

擬定機關核准開

發計畫所設置。 

16.其他交通設施   

（三）公用事業設

施（限於點

狀 或 線 狀

使用。點狀

使 用 面 積

不 得 超 過

六 百 六 十

平方公尺） 

 1.電信監測站 

本款各目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

區者，需經保護

區主管機關許

可。 

2.電信、微波收發

站（含基地臺） 
  

 
3.電視、廣播訊號收

發站 
 

 4.纜線附掛桿  

 5.衛星地面站  

 6.輸配電鐵塔  

7.電線桿   

 8.配電臺及開關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6.道路之養護、監

理安全等設施 
  

7.汽車修理業   

8.汽車運輸業場

站、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9.駕駛訓練班   

10.道路鐵路港灣

及其設施 
  

11.停車場   

12.貨櫃集散站  

不得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13.道路收費站、

道路服務及管

理設施 

  

14.飛行場  

不得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15.隔離設施 

限於經區域計畫

擬定機關核准開

發計畫所設置。 

16.其他交通設施   

（三）公用事業設

施（限於點

狀 或 線 狀

使用。點狀

使 用 面 積

不 得 超 過

六 百 六 十

平方公尺） 

 1.電信監測站 

本款各目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

區者，需經保護

區主管機關許

可。 

2.電信、微波收發

站（含基地臺） 
  

 
3.電視、廣播訊號

收發站 
 

 4.纜線附掛桿  

 5.衛星地面站  

 6.輸配電鐵塔  

7.電線桿   

 8.配電臺及開關  



 

 

 

站 

 9.抽水站  

 
10. 自來水加壓

站、配水池 
 

 11.檢查哨  

 12.航空助航設施  

 13.天文臺  

 
14.輸送電信、電

力設施 
 

 
15.輸送油管、水

管設施 
 

 
16.有線電視管線

設施 
 

 17.其他管線設施  

（四）再生能源相

關設施 

 
1.再生能源發電

設施 

一、本款各目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

護區者，需

經保護區主

管 機 關 許

可。 

二、沼氣發電、

一般廢棄物

及一般事業

廢棄物為再

生能源者除

外。 

 
2.再生能源熱能

設施 

沼氣發電、一般

廢棄物及一般事

業廢棄物為再生

能源者除外。 

 

3.再生能源衍生

燃料及其相關

設施 

沼氣發電、一般

廢棄物及一般事

業廢棄物為再生

能源者除外。 

 
4.再生能源輸送

管線設施 
 

 
5.其他再生能源

相關設施 
 

（五）戶外遊憩設

施 

超輕型載具起降

場 
  

站 

 9.抽水站  

 
10.自來水加壓

站、配水池 
 

 11.檢查哨  

 12.航空助航設施  

 13.天文臺  

 
14.輸送電信、電

力設施 
 

 
15.輸送油管、水

管設施 
 

 
16.有線電視管

線設施 
 

 17.其他管線設施  

（四）再生能源相

關設施 

 
1.再生能源發電

設施 

一、本款各目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

護區者，需

經保護區主

管 機 關 許

可。 

二、沼氣發電、

一般廢棄物

及一般事業

廢棄物為再

生能源者除

外。 

 
2.再生能源熱能

設施 

沼氣發電、一般

廢棄物及一般事

業廢棄物為再生

能源者除外。 

 

3.再生能源衍生

燃料及其相關

設施 

沼氣發電、一般

廢棄物及一般事

業廢棄物為再生

能源者除外。 

 
4.再生能源輸送

管線設施 
 

 
5.其他再生能源

相關設施 
 

（五）戶外遊憩設

施 

超輕型載具起降

場 
  



 

 

 

（六）農村再生設

施 
  

一、本款應依農

村再生發展

區計畫審核

及管理監督

辦法規定辦

理。 

二、本款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保

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六）農村再生設

施 
  

一、本款應依農

村再生發展

區計畫審核

及管理監督

辦法規定辦

理。 

二、本款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保

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十二、水利用地 （一）按現況或水

利計畫使

用 

 
按現況或水利計

畫使用 
 

（二）水岸遊憩設

施 

 
1.水岸遊憩建築

及構造物 

一、本款各目限

於堰壩、水

庫及原有灌

溉埤、池。 

二、本款各目不

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2.水上遊憩器材

租售店 
 

 3.船泊加油設施  

 
4.遊憩停泊碼頭

及修護設施 
 

 5.遊艇出租  

 
6.警衛或消防救

生設備及建築 
 

 
7.其他水岸遊憩

設施 
 

（三）戶外遊憩設

施 

 1.球道 

本款各目不得位

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 

 
2.超輕型載具起

降場 
 

十二、水利用地 （一）按現況或水

利計畫使

用 

 
按現況或水利計

畫使用 
 

（二）水岸遊憩設

施 

 
1.水岸遊憩建築

及構造物 

一、本款各目限

於堰壩、水

庫及原有灌

溉埤、池。 

二、本款各目不

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2.水上遊憩器材

租售店 
 

 3.船泊加油設施  

 
4.遊憩停泊碼頭

及修護設施 
 

 5.遊艇出租  

 
6.警衛或消防救

生設備及建築 
 

 
7.其他水岸遊憩

設施 
 

（三）戶外遊憩設

施 

 1.球道 

本款各目不得位

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 

 
2.超輕型載具起

降場 
 

未修正。 

 



 

 

 

（四）採取土石  土石採取 

一、 限於經土石

採取機關規

劃公告整體

砂石資源開

發 區 有 案

者。 

二、 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五）其他經河川

或 排 水 管

理 機 關 核

准者 

 

其他經河川或排

水管理機關核准

者 

限 於 河 川 區 域

內、水道治理計

畫用地範圍內或

排 水 設 施 範 圍

內。 

（六）再生能源相

關設施 
 

1.再生能源發電

設施 

一、本款各目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

護區者，需

經保護區主

管 機 關 許

可。 

二、限於風力發

電、太陽光

電發電、地

熱發電及小

水力發電之

發電設施使

用。但風力

發電及地熱

發電之設施

點狀使用面

積不得超過

六百六十平

方公尺。 

三、再生能源發

電設施應依

水利相關法

規之使用許

可規定辦理

，以確保蓄

水、供水及

防洪等功能

不受影響。 

（四）採取土石  土石採取 

一、 限於經土石

採取機關規

劃公告整體

砂石資源開

發 區 有 案

者。 

二、 不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 然 保 護

區。 

（五）其他經河川

或 排 水 管

理 機 關 核

准者 

 

其他經河川或排

水管理機關核准

者 

限 於 河 川 區 域

內、水道治理計

畫用地範圍內或

排 水 設 施 範 圍

內。 

（六）再生能源相

關設施 
 

1.再生能源發電

設施 

一、本款各目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

護區者，需

經保護區主

管 機 關 許

可。 

二、限於風力發

電、太陽光

電發電、地

熱發電及小

水力發電之

發電設施使

用。但風力

發電及地熱

發電之設施

點狀使用面

積不得超過

六百六十平

方公尺。 

三、再生能源發

電設施應依

水利相關法

規之使用許

可規定辦理

，以確保蓄

水、供水及

防洪等功能

不受影響。 



 

 

 

 
2.再生能源輸送

管線設施 
限於線狀使用。 

（七）溫泉井及
溫泉儲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八）農村再生設

施 
  

一、本款應依農

村再生發展

區計畫審核

及管理監督

辦法規定辦

理。 

二、本款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保

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九）滯洪設施 

 1.滯洪池及其相

關附屬設施 
 

2.隔離設施 

限於經區域計畫

擬定機關核准開

發計畫所設置。 
 

 
2.再生能源輸送

管線設施 
限於線狀使用。 

（七）溫泉井及
溫泉儲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八）農村再生設

施 
  

一、本款應依農

村再生發展

區計畫審核

及管理監督

辦法規定辦

理。 

二、本款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保

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九）滯洪設施 

 1.滯洪池及其相

關附屬設施 
 

2.隔離設施 

限於經區域計畫

擬定機關核准開

發計畫所設置。 
 

十三、遊憩用地 （一）遊憩設施 同乙種建築用地 

（二）戶外遊憩設

施 
同丙種建築用地 

（三）水岸遊憩設

施 

1.水岸遊憩建築

及構造物 
 

本款各目高爾夫

球場除外。 

2.水上遊憩器材

租售店 
  

3.船泊加油設施  

不得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4.遊憩停泊碼頭

及修護設施 
  

5.遊艇出租   

6.警衛或消防救

生設備及建築 
  

7.其他水岸遊憩

設施 
  

十三、遊憩用地 （一）遊憩設施 同乙種建築用地 

（二）戶外遊憩設

施 
同丙種建築用地 

（三）水岸遊憩設

施 

1.水岸遊憩建築

及構造物 
 

本款各目高爾夫

球場除外。 

2.水上遊憩器材

租售店 
  

3.船泊加油設施  

不得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4.遊憩停泊碼頭

及修護設施 
  

5.遊艇出租   

6.警衛或消防救

生設備及建築 
  

7.其他水岸遊憩

設施 
  

未修正。 



 

 

 

（四）觀光遊憩管

理 服 務 設

施 

同丙種建築用地 

一、 本款各目高

爾夫球場除

外。 

二、 國 際 觀 光

旅館、觀光

旅 館 及 一

般 旅 館 不

得 位 於 全

國 區 域 計

畫 規 定 之

沿 海 自 然

保護區。但

位 於 全 國

區 域 計 畫

規 定 之 沿

海 一 般 保

護區者，需

經 保 護 區

主 管 機 關

許可。 

（五）古蹟保存設

施 
 

古蹟及其保存設

施 
 

（六）鄉村教育設

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七）行政及文教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八）衛生及福利

設施 

 1.醫療機構 

本款各目不得位

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 

 2.衛生所（室）  

 
3.護理機構及精

神復建機構 

 

 4.老人福利機構  

 

5.兒童少年婦女

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 

 

 

6.社區活動中心

及社會救助機

構 

 

 
7.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 

 

 
8.其他衛生及福

利設施 

 

（九）安全設施 同乙種建築用地 

（四）觀光遊憩管

理 服 務 設

施 

同丙種建築用地 

一、 本款各目高

爾夫球場除

外。 

二、 國 際 觀 光

旅館、觀光

旅 館 及 一

般 旅 館 不

得 位 於 全

國 區 域 計

畫 規 定 之

沿 海 自 然

保護區。但

位 於 全 國

區 域 計 畫

規 定 之 沿

海 一 般 保

護區者，需

經 保 護 區

主 管 機 關

許可。 

（五）古蹟保存設

施 
 

古蹟及其保存設

施 
 

（六）鄉村教育設

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七）行政及文教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八）衛生及福利

設施 

 1.醫療機構 

本款各目不得位

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 

 2.衛生所（室）  

 
3.護理機構及精

神復建機構 

 

 4.老人福利機構  

 

5.兒童少年婦女

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 

 

 

6.社區活動中心

及社會救助機

構 

 

 
7.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 

 

 
8.其他衛生及福

利設施 

 

（九）安全設施 同乙種建築用地 



 

 

 

（十）宗教建築 同甲種建築用地 

（十一）公用事業

設施 

 
1.郵政局所及郵

件處理場 

本款各目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

區者，需經保護

區主管機關許

可。 

 
2.電信公司營運

處（所） 

 

 
3.電信線路中心

及機房設施 

 

 
4.電信、微波收發

站（含基地臺） 

 

 

5.天然氣事業球

型儲氣槽、管槽

等儲氣設備 

 

 

6.液化石油氣及

其他可燃性高

壓氣體容器儲

存設施 

 

 7.加油站、加氣站  

 
8.發電、輸電、配

電、變電等設施 
 

 9.自來水設施  

 10.抽水站  

 11.國防設施  

 

12.警察分局、駐

在所、檢查哨

或消防分小隊 

 

 
13.油庫、輸油設

施、輸氣設施 
 

 

14.天然氣事業加

壓站、整壓站

及其他有關之

設備 

 

 15.海堤設施  

 
16.人行步道、涼

亭、公廁設施 
 

 

17.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無線及

有線電視、廣

播電臺及其相

關設施 

 

（十）宗教建築 同甲種建築用地 

（十一）公用事業

設施 

 
1.郵政局所及郵

件處理場 

本款各目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

區者，需經保護

區主管機關許

可。 

 
2.電信公司營運

處（所） 

 

 
3.電信線路中心

及機房設施 

 

 
4.電信、微波收發

站（含基地臺） 

 

 

5.天然氣事業球

型儲氣槽、管槽

等儲氣設備 

 

 

6.液化石油氣及

其他可燃性高

壓氣體容器儲

存設施 

 

 7.加油站、加氣站  

 
8.發電、輸電、配

電、變電等設施 
 

 9.自來水設施  

 10.抽水站  

 11.國防設施  

 

12.警察分局、駐

在所、檢查哨

或消防分小隊 

 

 
13.油庫、輸油設

施、輸氣設施 
 

 

14.天然氣事業加

壓站、整壓站

及其他有關之

設備 

 

 15.海堤設施  

 
16.人行步道、涼

亭、公廁設施 
 

 

17.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無線及

有線電視、廣

播電臺及其相

關設施 

 



 

 

 

 

18.自來水公司施

設之簡易自來

水工程設施、

自來水、淨水

設 備 、 配 水

池、加壓站及

管線工程等設

施 

 

 

19.一般廢棄物回

收貯存清除處

理設施 

 

 

20.公路汽車客運

業、市區汽車

客運業（場站）

設施 

 

 
21.水力發電輸水

管設施 
 

 
22.其他公用事業

設施 
 

（十二）農作使用

（包括

牧草） 

同農牧用地 

（十三）交通設施 

 
1.氣象局及其設

備 
 

 

2.氣象觀測站、地

震測報站、海象

觀測站、水文觀

測站 

 

 3.雷達站  

 

4.電信線路中心

及機房、衛星

站、地平發射站 

 

 
5.航空站、助航設

施 

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保護區

主管機關許可。 

 
6.道路之養護、監

理安全等設施 
 

 7.汽車修理業  

 
8.汽車運輸業場

站、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保護區

主管機關許可。 

 

18.自來水公司施

設之簡易自來

水工程設施、

自來水、淨水

設 備 、 配 水

池、加壓站及

管線工程等設

施 

 

 

19.一般廢棄物回

收貯存清除處

理設施 

 

 

20.公路汽車客運

業、市區汽車

客運業（場站）

設施 

 

 
21.水力發電輸水

管設施 
 

 
22.其他公用事業

設施 
 

（十二）農作使用

（包括

牧草） 

同農牧用地 

（十三）交通設施 

 
1.氣象局及其設

備 
 

 

2.氣象觀測站、地

震測報站、海象

觀測站、水文觀

測站 

 

 3.雷達站  

 

4.電信線路中心

及機房、衛星

站、地平發射站 

 

 
5.航空站、助航設

施 

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保護區

主管機關許可。 

 
6.道路之養護、監

理安全等設施 
 

 7.汽車修理業  

 
8.汽車運輸業場

站、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保護區

主管機關許可。 



 

 

 

 9.駕駛訓練班  

 
10.道路鐵路港灣

及其設施 
 

 11.停車場  

 12.貨櫃集散站 

不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 

 

13.道路收費站、

道路服務及管

理設施 

 

 14.其他交通設施  

（十四）生態體系

保 護 設

施 

同林業用地 

（十五）水源保護

及 水 土

保 持 設

施 

同礦業用地 

（十六）林業使用 同農牧用地 

（十七）森林遊樂

設施 
同丙種建築用地 

（十八）再生能源

相關設

施 

 
1.再生能源發電

設施 

一、風力發電及

地 熱 發 電

之 發 電 設

施 限 於 遊

憩 設 施 使

用。 

二、限於風力發

電、太陽光

電 及 地 熱

發 電 之 發

電 設 施 使

用。但風力

發 電 及 地

熱 發 電 之

設施，點狀

使 用 面 積

不 得 超 過

六 百 六 十

平方公尺。 

三、設置太陽光

電 發 電 設

施 不 得 影

響 遊 憩 使

用 之 性 質

 9.駕駛訓練班  

 
10.道路鐵路港灣

及其設施 
 

 11.停車場  

 12.貨櫃集散站 

不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 

 

13.道路收費站、

道路服務及管

理設施 

 

 14.其他交通設施  

（十四）生態體系

保 護 設

施 

同林業用地 

（十五）水源保護

及 水 土

保 持 設

施 

同礦業用地 

（十六）林業使用 同農牧用地 

（十七）森林遊樂

設施 
同丙種建築用地 

（十八）再生能源

相關設

施 

 
1.再生能源發電

設施 

一、風力發電及

地 熱 發 電

之 發 電 設

施 限 於 遊

憩 設 施 使

用。 

二、限於風力發

電、太陽光

電 及 地 熱

發 電 之 發

電 設 施 使

用。但風力

發 電 及 地

熱 發 電 之

設施，點狀

使 用 面 積

不 得 超 過

六 百 六 十

平方公尺。 

三、設置太陽光

電 發 電 設

施 不 得 影

響 遊 憩 使

用 之 性 質



 

 

 

及功能。 

四、本款各目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

護區者，需

經保護區主

管 機 關 許

可。 

 
2.再生能源輸送

管線設施 
限於線狀使用。 

（十九）溫泉井
及 溫 泉
儲槽  

同甲種建築用地 

（二十）兒童課後
照 顧 服
務中心 

同甲種建築用地 

 

及功能。 

四、本款各目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

護區者，需

經保護區主

管 機 關 許

可。 

 
2.再生能源輸送

管線設施 
限於線狀使用。 

（十九）溫泉井及
溫 泉 儲
槽  

同甲種建築用地 

（二十）兒童課後
照 顧 服
務中心 

同甲種建築用地 

 

十四、古蹟保存用

地 
古蹟保存設施  

古蹟及其保存設

施 

應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規定辦

理。 
 

十四、古蹟保存用

地 
古蹟保存設施  

古蹟及其保存設

施 

應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規定辦理。 

 

未修正。 

 

 

十五、生態保護用

地 

（一）生態體系保

護設施 
同林業用地 

（二）農村再生設

施 
  

本款應依農村再

生發展區計畫審

核及管理監督辦

法規定辦理。 

（三）自然保育設
施 同農牧用地 

 

十五、生態保護用

地 

（一）生態體系保

護設施 
同林業用地 

（二）農村再生設

施 
  

本款應依農村再

生發展區計畫審

核及管理監督辦

法規定辦理。 

（三）自然保育設
施 同農牧用地 

 

未修正。 

 

 

十六、國土保安

用地 

（一）水源保護

及水土保

持設施 

同林業用地 

（二）林業使用 

1.造林、苗圃   

2.林下經濟經營

使用 
 

一、限於保安林

範圍且非屬

保安林解除

審核標準第

三條所定不

得解除保安

林之地區。 

二、本款應依中

央林業主管

機關所定林

下經濟經營

使用審查作

業要點規定

十六、國土保安

用地 

（一）水源保護

及水土保

持設施 

同林業用地 

（二）林業使用 

1.造林、苗圃   

2.林下經濟經營

使用 
 

一、限於保安林

範圍且非屬

保安林解除

審核標準第

三條所定不

得解除保安

林之地區。 

二、本款應依中

央林業主管

機關所定林

下經濟經營

使用審查作

業要點規定

未修正。 



 

 

 

辦理。 

（三）林業設施 同林業用地 

（四）公用事業

設施（限

於點狀或

線 狀 使

用。點狀

使用面積

不得超過

六百六十

平 方 公

尺） 

同林業用地 

（五）隔離綠帶 

1.隔離綠帶   

 2.隔離設施 

限於經區域計

畫擬定機關核

准開發計畫所

設置。 

（六）綠地 綠地   

（七）再生能源

相關設施 
同農牧用地 

（八）農村再生

設施 
  

本款應依農村

再生發展區計

畫審核及管理

監督辦法規定

辦理。 

（九）自然保育
設施 同農牧用地 

（十）綠能設施 同農牧用地 

(十一)交通設施

（限於點

狀或線狀

使用。點狀

使用面積

不得超過

六百六十

平方公尺） 

同林業用地 

 

辦理。 

（三）林業設施 同林業用地 

（四）公用事業

設施（限

於點狀或

線 狀 使

用。點狀

使用面積

不得超過

六百六十

平 方 公

尺） 

同林業用地 

（五）隔離綠帶 

1.隔離綠帶   

 2.隔離設施 

限於經區域計

畫擬定機關核

准開發計畫所

設置。 

（六）綠地 綠地   

（七）再生能源

相關設施 
同農牧用地 

（八）農村再生

設施 
  

本款應依農村

再生發展區計

畫審核及管理

監督辦法規定

辦理。 

（九）自然保育
設施 同農牧用地 

（十）綠能設施 同農牧用地 

(十一)交通設施

（ 限 於 點

狀 或 線 狀

使用。點狀

使 用 面 積

不 得 超 過

六 百 六 十

平方公尺） 

同林業用地 

 

十七、殯葬用地 

（一）殯葬設施 
1.公墓  

本款各目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

區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2.殯儀館   

十七、殯葬用地 

（一）殯葬設施 
1.公墓  

本款各目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

區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2.殯儀館   

未修正。 



 

 

 

3.火化場   

4.骨灰（骸）存放

設施 
  

5.禮廳及靈堂   

（二）林業使用 同農牧用地   

（三）林業設施 
1.林業經營設施   

2.其他林業設施   

(四)電信、微波收

發站（含基地

臺） 

 
電信、微波收發

站（含基地臺） 

一、 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需

經保護區主

管 機 關 許

可。 

二、基地面積不

得超過一百

平方公尺。 

(五)寵物骨灰灑葬

區 
 寵物骨灰灑葬區 

應符合下列各款

規定： 

(一)應與殯葬設

施有明顯區

隔。 

(二)經直轄市、縣

（市）殯葬主

管機關確認

已無殯葬設

施規劃設置

及使用需求。 

(三)使用面積不

得超過二千

五百平方公

尺。 

(六)再生能源相關

設施 
 

1.再生能源發電

設施 

一、本款各目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

區者，需經保

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二、應符合下列各

款規定： 

(一)限於太陽光

3.火化場   

4.骨灰（骸）存

放設施 
  

5.禮廳及靈堂   

（二）林業使用 同農牧用地   

（三）林業設施 
1.林業經營設施   

2.其他林業設施   

(四)電信、微波收

發站（含基地

臺） 

 
電信、微波收發

站（含基地臺） 

一、 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需

經保護區主

管 機 關 許

可。 

二、基地面積不

得超過一百

平方公尺。 

(五)寵物骨灰灑葬

區 
 寵物骨灰灑葬區 

應符合下列各款

規定： 

(一)應與殯葬設

施有明顯區

隔。 

(二)經直轄市、縣

（市）殯葬主

管機關確認

已無殯葬設

施規劃設置

及使用需求。 

(三)使用面積不

得超過二千

五百平方公

尺。 

(六)再生能源相關

設施 
 

1.再生能源發電

設施 

一、本款各目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

區者，需經保

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二、應符合下列各

款規定： 

(一)限於太陽光



 

 

 

電發電設施

使用。 

(二)限於公墓內

設置，並經直

轄市、縣（市）

殯葬主管機

關同意。 

 
2.再生能源輸送

管線設施 
限於線狀使用。 

 

電發電設施

使用。 

(二)限於公墓內

設置，並經直

轄市、縣（市）

殯葬主管機

關同意。 

 
2.再生能源輸送

管線設施 
限於線狀使用。 

 

十八、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 

按特定目的事業

計畫使用 

按特定目的事業

計畫使用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一)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

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點

五 公 頃 以

上，且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一般保護區。 

備註： 

一、使用地位屬河川區者，本附表中許可使用細目之使用應經河川管理機關之同意。 

二、本附表中規定免經申請之許可使用細目，除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有規定或得逕依建築法

申請建造執照、雜項執照者，應依其規定辦理外，得免依本規則申請許可使用。但免經

申請許可使用細目定有附帶條件者，應依其附帶條件規定辦理，始得為之。 

十八、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 

按特定目的事業

計畫使用 

按特定目的事業

計畫使用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用

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一)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

護區。 

(二)使用面積零點

五 公 頃 以

上，且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

一般保護區。 

備註： 

一、使用地位屬河川區者，本附表中許可使用細目之使用應經河川管理機關之同意。 

二、本附表中規定免經申請之許可使用細目，除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有規定或得逕依建築法

申請建造執照、雜項執照者，應依其規定辦理外，得免依本規則申請許可使用。但免經

申請許可使用細目定有附帶條件者，應依其附帶條件規定辦理，始得為之。 

未修正。 

 



 

第六條附表一之一（修正後） 

第六條附表一之一 

海域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區位許可使用細目表 

使

用

地

類

別 

容許使用項目 

許可使用細目 

附帶

條件 免經申請區位許可使用細

目 

需經中央主管機關區位許可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使用細

目 

海

域

用

地 

 

 

 

 

 

 

 

 

 

 

 

 

 

 

 

 

 

 

 

 

 

 

 

 

 

 

(一)漁業資源利

用 

1.漁撈範圍   

 2.漁業權範圍  

 3.漁業設施設置範圍  

(二)非生物資源

利用 

 1.潮汐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2.風力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3.海洋溫差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4.波浪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5.海流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6.土石採取設施設置範圍  

 7.採礦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8.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設施設

置範圍 
 

 9.海水淡化設施設置範圍  

(三)海洋觀光遊

憩 

1.非機械動力器具之水域

遊憩活動範圍 
  

 2.水域遊憩活動範圍  

 3.海上平台設置範圍  

(四)港埠航運 1.船舶無害通過範圍   

 2.航道及其疏濬工程範圍  

 3.錨地範圍  

 4.港區範圍  

(五)工程相關使

用 

 1.海底電纜或管道設置範圍  

 2.海堤區域範圍  

 3.資料浮標站設置範圍  

 4.海上觀測設施及儀器設置範

圍 
 

 5.底碇式觀測儀器設置範圍  

 6.海域石油礦探採設施設置範

圍 
 

 7.跨海橋樑範圍  



 

 

 

 

 

 

 

 

 

 

 8.其他工程範圍  

(六)海洋科研利

用 

 
海洋科學與水下文化資產研究

活動設施設置範圍 
 

(七)環境廢棄物

排放或處理 

 1.排洩範圍  

 2.海洋棄置指定海域範圍  

(八)軍事及防救

災相關使用 

 1.軍事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2.防救災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九)原住民族傳

統海域使用 

 
原住民族傳統海域使用範圍  

備註： 

一、附表一之二各環境敏感地區為免經申請區位許可使用項目，但其範圍將納入第

六條之三所建置之資料庫。 

二、本附表中規定免經申請區位許可之使用項目，係得免依本規則申請許可使用，

惟仍應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規定辦理。 

三、本附表中「需經中央主管機關區位許可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使用細目」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原則同意文件作為使用地使用之准

駁依據。 

修正說明：本附表未修正。 
 

 

 

 

 

 

 

 

 

 

 

 

 

 

 

 

 

 



 

第六條附表一之一（修正前） 

第六條附表一之一 

海域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區位許可使用細目表 

使

用

地

類

別 

容許使用項目 

許可使用細目 

附帶

條件 免經申請區位許可使用細

目 

需經中央主管機關區位許可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使用細

目 

海

域

用

地 

 

 

 

 

 

 

 

 

 

 

 

 

 

 

 

 

 

 

 

 

 

 

 

 

 

 

 

(一)漁業資源利

用 

1.漁撈範圍   

 2.漁業權範圍  

 3.漁業設施設置範圍  

(二)非生物資源

利用 

 1.潮汐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2.風力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3.海洋溫差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4.波浪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5.海流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6.土石採取設施設置範圍  

 7.採礦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8.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設施設

置範圍 
 

 9.海水淡化設施設置範圍  

(三)海洋觀光遊

憩 

1.非機械動力器具之水域

遊憩活動範圍 
  

 2.水域遊憩活動範圍  

 3.海上平台設置範圍  

(四)港埠航運 1.船舶無害通過範圍   

 2.航道及其疏濬工程範圍  

 3.錨地範圍  

 4.港區範圍  

(五)工程相關使

用 

 1.海底電纜或管道設置範圍  

 2.海堤區域範圍  

 3.資料浮標站設置範圍  

 4.海上觀測設施及儀器設置範

圍 
 

 5.底碇式觀測儀器設置範圍  

 6.海域石油礦探採設施設置範

圍 
 

 7.跨海橋樑範圍  

 8.其他工程範圍  



 

 

 

 

 

 

 

 

 

(六)海洋科研利

用 

 
海洋科學與水下文化資產研究

活動設施設置範圍 
 

(七)環境廢棄物

排放或處理 

 1.排洩範圍  

 2.海洋棄置指定海域範圍  

(八)軍事及防救

災相關使用 

 1.軍事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2.防救災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九)原住民族傳

統海域使用 

 
原住民族傳統海域使用範圍  

備註： 

一、附表一之二各環境敏感地區為免經申請區位許可使用項目，但其範圍將納入

第六條之三所建置之資料庫。 

二、本附表中規定免經申請區位許可之使用項目，係得免依本規則申請許可使

用，惟仍應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規定辦理。 

三、本附表中「需經中央主管機關區位許可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使用細目」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原則同意文件作為使用地使用

之准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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